
從 Clarence N. Stone 的體制政治論民主治理理論 1 

從Clarence N. Stone的體制政治論

民主治理理論
*

 
 

王輝煌∗∗

 
 

一、前言 

二、二次大戰後亞特蘭大的體制政治 

三、體制政治研究對政治理論所帶來的挑戰 

四、針對上述議題的一些探索性思考 

五、一個暫時性的體制政治類型理論 

六、結論  
 
 

C. N. Stone 在ㄧ九八九年所發表的《體制政治：治理亞特蘭大，一九

四六－一九八八》一書中，對戰後亞特蘭大如何由充滿嚴重種族歧視與街

坊派系競爭的政治泥沼中建構出現代民主治理制度的政治經濟過程提出

了有趣的觀察。根據該書對亞特蘭大戰後民主治理聯盟形成過程的深入探

討，體制政治最主要的關注包括下列：尋合作結盟對象、密集喊價協調、

形塑新的政治偏好、創造聯盟成員皆可接受且可行之新願景、為推動大規

模經濟發展而積極冒險犯難等一連串建構民主治理聯盟的核心活動。這些

活動不但是資本主義社會民主治理的核心，更是權力形成與運作的政治經

濟過程。照說，Stone 的個案在民主治理理論上有相當可能可以衍生出與

理性途徑互補的理論，然而，到目前為止這樣的對話尚未見提出。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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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目的乃在於根據 Stone 對亞特蘭大個案的研究，指出其與理性

途徑的政治學研究有何差異，並探索民主治理理論進一步發展的可能。  
 

關鍵詞：體制政治、治理聯盟、發展政策、理性抉擇、科技、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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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之中，參與政策過程的最主要主角不外政黨、行政機關、立法

機關、利益團體、以及其他社群組織等。這些行動者在民主政治發展中扮演

什麼角色？其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在不同國家、不同社會，甚或不同的歷

史階段，他們之間是否有不同的互動模式？若有，這又對民主政治的運作有

何不同的影響？諸如此類的問題乃是關乎民主政治體制、結構以及表現的基

本問題。然而，到目前為止，民主治理理論並沒有一整套的理論可以回答這

些問題。在理性抉擇為主的政治學思考下，政治學者對上述各類政策參與者

的行為有一套相當標準化的分析模式，亦即：在固定或給予的偏好（given 

preferences）、資源（resources）、社會角色（social roles）以及制度（ institutions）

條件下，政策參與者都會採行能夠使其利益極大化的行為。例如，小選區選

出、任期頗短的民意代表，比較重視能見度高的政策、選區服務以及選區選

民相關的立法，比較忽略整體性、長期性的法案立法與監督。相對的，透過

考試或客觀能力標準任用的文官，在專業訓練與工作保障下，固然較重視以

長期、整體的方式來解決政策問題，但也會追逐自身或單位預算、職權的擴

大等等（Ripley and Franklin, 1990: 27-40; Niskanen, 1971）。然而，這樣的分

析途徑經常在跨地區、跨歷史時期分析時會遭遇到許多「橘逾淮而為枳」的

瓶頸。不但如此，當民眾的政治偏好產生巨大改變而導致民主政治運作的大

幅變革時，如果我們要分析這種理論前提（ theoretical premises）的變動如何

形成時，除了訴諸極為一般性的「利益」概念外，上述的理性分析途徑幾乎

是無能為力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根據 Clarence N. Stone 所提出的體制政治觀點，探

索克服上述困難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節次安排如下。在第二節，作者將簡

介 Stone 的個案與其本人在政治理論上所做的延伸。然後再探討 Stone 的研究

與當前以理性抉擇研究途徑為基礎的主流政治學有何異同？有無進一步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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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第三節將根據第二節的討論，具體找出體制政治與以理性抉擇為基

礎的主流政治學在基本觀念與理論發展上有何「矛盾」之處？接著第四節將

針對第三節所找出的「矛盾」，嘗試進行初步的釐清並探索找出一些可以作

為進一步理論思考的方向。至於第五節，作者將根據前述的理論方向，進一

步提出一個暫行的跨國、跨層級體制政治類型架構（ typology），此一暫行理

論架構將擴充 Stone 原有只適用在地方政府層級的體制概念，而涵括國家與

地 方 政 府 層 級 的 體 制 政 治 ， 用 以 顯 示 體 制 政 治 研 究 途 徑 進 一 步 發 展 的 可 能

性。最後第六節則是結論。  

 

一九八九年，Clarence N. Stone 在 Regime Politics: 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 一書中，針對二次大戰前後美國亞特蘭大為了推動攸關該城長期整

體發展的都市重劃與經濟發展政策而形成治理聯盟的政治過程做了深入的個

案描述與分析。以下先在第（一）小節中描述亞特蘭大體制政治個案的重點，

第（二）小節則討論 Clarence N. Stone 針對該個案所做的理論分析，第（三）

小節則探討 Stone 的體制政治研究與既有以理性抉擇為基礎的政治理論有何

對話的可能。  

 

根據（Stone, 1989）一書，亞特蘭大在二次大戰之後所形成的治理聯盟

乃由該城的白人政治菁英、企業菁英與黑人中產階級與社區菁英為核心所組

成，
1 透過結合白人企業菁英所掌控的經濟資源與黑人社區菁英所能動員的

                                                        
1. 該城的企業菁英包括該城的地方性銀行、公用事業、大型百貨公司、主要報社以及可口可樂公司。

黑人中產階級菁英則包括黑人族裔的牧師、中小學教師、大學教授、企業家、社區領袖等（Stone, 1989: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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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票（該城戰後黑人選民佔主要多數），該治理聯盟不但成為該城最大的選

舉聯盟，更經由選舉掌控正式政府部門，結合與企業界、黑人社區關係緊密

的各種非正式組織，成為戰後亞特蘭大長期民主治理與地方經濟發展的權力

基礎。Stone稱此種由不同政治群體，因基於某些對彼此都可相互接受的目

標，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關係所建立之跨越政府、非政府部門的治理聯盟

為體制政治（Regime Politics）（Stone, 1989: 3）。
2

在上述的體制政治出現之前，亞特蘭大的政治經濟存有一些嚴重問題：

首 先 ， 亞 特 蘭 大 的 民 主 政 治 原 本 為 白 人 地 方 政 黨 派 系 機 器 （ local party 

machines）所主導，政府部門的貪污問題相當嚴重（Stone, 1989: 14, 17）。

不僅如此，亞特蘭大在二次大戰之前也是一個充滿高度種族仇視的城市。例

如，該市在一九二零年代開始就是三 K 黨總部之一，而且三 K 黨在該市政府

部門（特別是警察局）極具影響。二戰之後不久，甚至有所謂的哥倫比亞黨

（ the Columbians）試圖以恐怖手段阻止黑人遷入白人區（Stone, 1989: 11, 

18-20）。不過，當時白人政治人物也面臨一個重大的威脅。在大戰剛過後數

年，黑人選民佔全城選民人口的比重尚屬薄弱。但由於聯邦最高法院對黑人

選舉權的放寬以及該城黑人人口的成長，黑人選票比重迅速擴大，並危及白

人主導當地政權的傳統局勢（Stone, 1989: 13）。經濟上，亞特蘭大原本是靠

身為美國東南部鐵路中心的競爭優勢而興起。但大戰快結束時，亞特蘭大作

為鐵路交通樞紐的地位開始遭到州際高速公路系統興起的嚴重威脅，城內的

公共基礎設施也因為長期（一九二零年代以來）保守的財經政策而停滯不前，

交通擁擠問題嚴重。這些問題對亞特蘭大的既有優勢形成嚴重威脅。  

不過，亞特蘭大的政治、企業與社區菁英並沒有被這些難題所困，反而

在面臨種種重大危機之下，積極尋求彼此可共同接受的開創性機會與願景，

                                                        
2. Stone很強調亞特蘭大的體制政治是基於多面向但有限的共同目標而成立的治理聯盟。但這樣的治理

聯盟在權力上是由下而上形成的，是分散的，不是由上而下以威權且近乎全面控制方式而形成的。在對

正式政府部門的掌控上，其他選民是可以透過草根社會運動與選舉動員等方式合法打敗這種民主性相當

高的治理聯盟，不需經歷革命或嚴重社會對立（Stone, 1989: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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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通的目標上相互支援合作，一起冒險，也一起為亞特蘭大戰後的民主治

理與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就。具體而言，亞特蘭大的企業菁英認為亞特蘭大

要脫離上述困境，最重要之策略乃該市的經濟發展政策與市中心區大規模的

整體重建（Stone, 1989: 137, 201）。為了提出具體可行的整體經濟發展計畫，

企業菁英成立了代表企業界集體發展利益的亞特蘭大中心區促進會（Central 

Atlanta Progress，簡稱 CAP），由其負責聘用許多專家規劃亞特蘭大全面再

發展的計畫。在此計畫中，配合既有州際高速公路交流道系統與國際航站的

建設，企業菁英規劃了當地所需的主要路網，並且擇定了國際會議中心、籃

球與足球等運動產業、藝文特區、地下街夜生活娛樂產業、大公司總部與行

政辦公大樓等作為該城長期整體再發展計畫的核心產業（Stone, 1989: 201, 

204）。為了發展這些產業，政企菁英也透過其網絡動員政府與非政府的資源

來整體規劃與興建必要的公共基礎設施，包括高速公路與道路系統、大眾捷

運系統、大型公共住宅計畫、城中巨蛋以及各種會議設施等（Stone, 1989: 

176）。然而，此一長期且整體的城市與經濟再發展計畫若要成功，必須得到

該市政府部門與其他非政府部門的長期配合方有可能（Stone, 1989: 26）。  

由於城中區老舊的住宅區與商業區皆須拆毀重建，其舊住民必須重新安

置。這些老舊的區域絕大多數是黑人社區，因此，必須取得黑人社區的認同

並與之建立同盟關係。白人政治與企業菁英的作法是私底下遊說黑人社區與

中產階級菁英，除了承諾在該市的族群關係（如打破Jim Crow system、學校

種族隔離政策、黑人擔任公職等）處理上更為開放與溫和外（Stone, 1989: 

29-32, 36-37），也承諾給黑人中產階級更多的發展機會。
3 此外，企業菁英

也 必 須 爭 取 城 中 區 中 小 企 業 團 體 的 認 同 （ 由 當 地 的 商 會 -Chamber of 

                                                        
3. 如讓黑人中產階級在公職、教職與企業界有更多的就業機會、劃分更多的土地給黑人所主導的亞特

蘭大大學、更多的土地讓黑人社群發展新的城鎮（戰後初期，黑人人口佔亞城三分之一，但卻擠在僅佔

全城面積九分之一的土地上）、將較多的存款寄存在黑人所設的金融機構、給黑人企業更多的銀行貸款、

給黑人的非營利機構更多的捐款、以及給予黑人房地產開發商以及中介商更多的賺錢機會等（Stone,1989: 

36-37, 140, 160-162,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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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所代表）。這方面則是透過在重建計畫中加入可讓中小企業發展

的地下街夜生活產業發展計畫、藝文特區計畫，或者在企業菁英所掌控的銀

行融資上給予方便等方法與之建立同盟關係（Stone, 1989: 169-170, 172）。

不但如此，企業菁英也需要黑人的選票，以贏得重要公職的選舉。黑人中產

階級與社區菁英、中小企業及其所能動員的選民則回報以選票的支持，使該

城的政治與企業菁英能贏得選戰並掌握正式政府部門。透過公共政策的資源

與特權，加上其本身在資金、產業知識、企業社團與政商人脈等資源，亞特

蘭大戰後的政、企與社區菁英以非正式協商的方式形成主導該城戰後四十餘

年的治理聯盟，穩定維繫該城長期整體經濟發展政策的施行。  

由於治理聯盟的積極冒險、努力發展，亞特蘭大的市中心區不但得到整

體的重建，其身為美國東南部貿易中心與國內、國際航空交通樞紐的地位也

得以進一步提升，並成為美國南方的藝文重鎮與國際一流的城市。基於此，

其戰後的經濟也得以維持相當穩定的成長。加上土地增值、就業成長，大企

業與中小企業也都在經濟與都市再發展中獲利。易言之，該城大部分人都獲

得經濟上的好處。
4 在族群關係上，特別是以多事的六零年代來看，亞城也

比美國其他都市來得平和。例如，在族群歧視與衝突極為棘手的深南方（Deep 

South），亞特蘭大率先打破禁忌，雇用黑人擔任諸如警察與教師等公職，取

消公共場所（如學校、公車等）的隔離與歧視標誌等。雖說這些作為乃當時

聯邦政府的新族群與人權政策所規範，但在諸多南方城市為改革族群關係而

產生許多誓死抗拒的紛爭與動亂之時，亞特蘭大的表現無疑被視為在族群關

係上相當顯著的成就。
5 整體而言，上述的成就使得亞特蘭大取得南方代表

性城市的傲人地位（Stone, 1989: 28, 31, 161）。  

                                                        
4. 不過，根據Stone的說法，在亞特蘭大的治理聯盟中，基層的黑人、白人與工人階級並沒有得到好處，

參見（Stone, 1989: 37, 200-218）。 

5. 一九六三年，當美國國會正在為民權法案修憲時，該市市長Ivan Allen Jr.甚至被邀請到國會作證，以

呼籲支持民權法案的通過。Ivan Allen是當時南方城市市長中唯一有此項殊榮者。此外，Ivan Allen的前

任，William B. Hartsfield模仿美國女詩人Emily Dickinson的名詩（“I have no time to hate”）提出 ‘A city too 

busy to hate’ 的口號，更是膾炙人口，對亞特蘭大的正面形象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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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但如此，亞特蘭大的民主政治在治理聯盟的主導下，就算過程中有許

多大大小小的摩擦，但基本上其整個戰後四十餘年的治理模式與民主政治呈

現相當穩定的狀態。在一九六零年代後期開始，黑人社群（特別是年輕的世

代）因不滿基層黑人在政治與經濟地位上不但未獲更明顯的改善，甚至在老

舊社區的拆遷重建以及就業機會上仍舊遭到許多歧視，於是開始發動示威與

抗議。影響所及，亞特蘭大的治理聯盟曾兩度敗給出身黑人學生與社區草根

運動的Maynard Jackson。
6 之後，該市的憲章（city charter）被大幅修改，市

政府原有以強勢議會（弱勢市長）為基礎的組織結構也被修改為強勢市長（弱

勢議會）制。像市議會、教育委員會等主要政府機關人事也都遭到明顯的輪

替，原先治理聯盟的主要贊助者－企業菁英－喪失了參與重要決策的機會。

Maynard Jackson想透過強勢行政領導來改變亞特蘭大整體政策的企圖非常明

顯。Jackson在首次任期中嘗試按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精神，以含

有 相 當 對 抗 且 偏 向 黑 人 、 黑 人 社 區 與 中 小 企 業 的 方 式 來 推 動 其 經 濟 發 展 政

策。然而，他發現他的政策面臨相當嚴重的困境（Stone, 1989: 77-87）。其

中，最主要的是社運社群本身的意識型態與政策主張極為多元，也不像企業

菁英那般擁有重要資源、經過長期淬鍊的密集人脈、共識以及因此而衍生的

政策推動能力（Stone, 1989: 87-107）。結果，在第二任時，Jackson開始回復

與 原 先 治 理 聯 盟 合 作 以 追 求 發 展 整 體 經 濟 政 策 的 主 軸 。 到 了 他 的 繼 任 者 ，

Andrew Young則很快重拾與原先治理聯盟全面而緊密的合作，希望重新透過

經濟發展來解決該城日益複雜的政治與社會問題（Stone, 1989: 135, 183）。  

不過，根據 Stone 的說法，像亞特蘭大這般的體制政治還是有頗嚴重的

缺點。雖說亞特蘭大政企菁英與黑人社區菁英合作，也回應了後者的許多要

求，但為了達成市中心大規模重建，亞特蘭大的治理聯盟還是採取了一些對

弱勢群體極為不利的作法，如大量遷移位於舊市中心貧民窟的居民、小型文

藝團體等，以致造成舊的市中心不但發展嚴重衰退且治安敗壞（Stone, 1989: 

                                                        
6. Maynard Jackson也是美國歷史上第一位黑人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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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204）。在治理聯盟中，以中產階級為主的黑人社區菁英雖由此治理聯盟

爭取到黑人政治地位的提升，也改善了不少黑人住民的經濟地位，但 Stone

認為這類較具有公平性的政策只是「治理聯盟」的籠絡手段之一（所謂的選

擇性獎懲機制，selective incentives），該治理聯盟並不追求就業訓練、教育、

工作創造、以及全面改善偏遠低所得社區的交通條件等對一般中下層市民較

為有利的政策（Stone, 1989: 205）。此外，在亞特蘭大戰後三、四十年的發

展過程中，工會與其他草根性社群組織在政策過程中的自主性以及參與角色

也受到相當嚴重的排除與削減。這些政治上較為弱勢者，除非有幸得到治理

聯盟的眷顧而得享某些「選擇性誘因」的好處，否則，就算他們有公平的機

會參與投票與選舉，甚至贏得政權，他們對公共政策的實質影響力還是會遭

到極大的限制（Stone, 1989: 239）。簡言之，亞特蘭大戰後的治理聯盟在公

平、正義的追求上，雖然較戰前的族群歧視、隔離以及派系政治有顯著改善，

但仍有其先天上的侷限，不會以全面、系統的方式考慮這些問題（Stone, 1989: 

200-218）。  

最後，Stone也初步將亞特蘭大歷史上曾出現的不同體制政治整理並劃分

為四大類型，包括傳統保守省事類型（caretaker-type）、草根運動進步主義

類型（grass-root and progressive type）、都市地方派系類型（urban machine 

politics）以及政企結盟共識型（business-political leadership type）。不過，

Stone並未分析這樣的分類是否合理，也未進一步嘗試分析有何理論可以解釋

這種不同類型的形成（Stone, 1989: 184-185）。
7

                                                        
7. Stone 後來又針對美國戰後的都市政治體制分為 maintenance, mass mobilization, middle-class 

progressive, 以及development等四種體制政治（Ston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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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ence N. Stone  

與戰前的派系政治與族群歧視相較，亞特蘭大戰後發展出具有相當社區

共識的體制政治，這種大規模治理結構的轉型背後是否可找出任何道理？為

何其治理結構在民主政治與經濟發展上又都能有相當穩定且有效的表現？在

前述背景下，此治理聯盟在公平、正義價值方面的缺失又是如何產生？易言

之，是否有任何較一般性的理論可以解釋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的形成與其

在民主治理與經濟發展上的良好表現？本小節乃根據 Stone（1989）一書以及

他後來針對前述問題所陸續發表文章整理而成的概述。  

根據Stone的研究，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的形成與長期存續必須克服兩

個基本問題：1.該城的企業菁英如何克服各自的短視近利而發展出以高度合

意（highly consensual and coherent）的方式，長期維繫治理聯盟的凝聚與其

在地方政治上的重要地位（Stone, 1989: 169）？Stone認為在美國各地方政府

間的高度發展競爭下，亞特蘭大的企業菁英能夠以相當具創意的方式選定大

規模、且系統性與風險皆很高的整體發展計畫，
8 動員許多關鍵性資源，並

廣納讓各種不同團體發展的空間，避免不同成員間的利害衝突，此乃治理聯

盟之所以形成與維繫之主因（Stone, 1989: 171, 174）。
9 更進一步說，Stone

認為在掌握策略性資源的前提下，若能透過適當的溝通、協商與妥協，改變

主要政治團體既有的政策偏好，繼而在政治團體間建構出新的願景與建設性

關係，不斷的讓成員以極為彈性的方式調適、廣泛學習並解決與聯盟成員彼

                                                        
8. Stone認為所謂的創意乃是一種政策願景，能讓意見不調和的政治團體體會到同時擴大彼此利益的可

能性，也能讓他們因而產生熱情與決志（commitment），並進而願意支援、依賴而形成聯盟（Stone, 1989: 

9）。 

9. Stone舉建築物間行人天橋的建造為例，說明以街道為主要營業場所的中小企業認為不宜再多興建行

人天橋，因為那會減少街道行人的流量，但企業菁英卻認為不宜禁建這種天橋。結果，該市政府不但一

方面決定不禁建行人天橋，另一方面則投入許多公共資源，企圖透過各種活動與美化來增加街道對行人

的吸引力。結果是一種雙贏的局面（Stone, 1989: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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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關的各種突發問題，聯盟就可以形塑相當高的凝聚力，並在聯盟所關心

的主要議題上形成政經界的主導勢力（Stone, 1989: 210-212, 229-231；Stone, 

2006）。總之，Stone認為上述這些理由不但是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形成的

原因，也是該治理聯盟在經濟發展與民主治理上能持續扮演穩定且關鍵影響

力 的 主 因 。
10 2. 該 城 的 企 業 菁 英 能 夠 有 效 的 利 用 選 擇 性 誘 因 （ selective 

incentives）吸引政治菁英、中小企業、黑人中產階級與社區菁英，以擴大治

理聯盟的規模，進而形成長期穩定的公民合作體制（借用Stone的用語civic 

cooperation, 見Stone, 1989: 169, 186-192；2002: 8）。
11 在前述兩個條件下，

治理聯盟的成員方能不斷調整彼此的觀點與作法，並基於相互信任應付在長

期而複雜的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各種衝擊。
12 有了這樣的「治理聯盟」，不

論政黨如何輪替，原有社會如何對立，各行政機關、民選官員與官僚或者社

會團體之間才能克服意見上的不一致。另一方面，這也使得重要政策的主軸

與配套不會斷斷續續、歪七扭八，地方經濟與地方政治才有安定且有效運作

的空間（Stone, 1989: 185）。雖然，Stone也曾談到情感性或社會性誘因，但

與Mancur Olsen一樣，除了認定情感性或社會性誘因對團體凝聚力的影響與

經濟性誘因一樣都會出現小團體優勢之外，Stone並未深入處理情感或社會性

                                                        
10. 此外，Stone認為利用各種獨立機關與公私（非營利組織）伙伴關係將經濟發展與族群關係政策隔離

於一般選民的政治影響之外的作法，也是戰後治理聯盟之所以能成功的另一原因（Stone, 1989: 

172-173）。另外，借用Mancur Olsen集體行動邏輯的觀念，Stone也認為企業菁英團體本身成員數目小、

同質性高，因此自然發展出內部的凝聚力。但筆者認為，這並不是好的解釋，因為，如果成員數目少就

比較容易成功的話，那麼治理聯盟的出現應該是絕大多數城市都會出現的現象。但根據Stone自己的說

法，許多美國城市的企業菁英並未能形成像戰後亞特蘭大這種基於共識的主導性治理聯盟，以追求整體

城市經濟的再發展。像戰後阿肯色州的首府小岩城（Little Rock）、阿拉巴馬州的伯明罕（Birmingham）

與路易斯安納州的紐澳良（New Orleans）等就都維持種族隔離的做法，以致於政治局面較為混亂，經濟

發展也被拖累（Stone, 1989: 11, 241）。 

11. 實際的選擇性誘因包括：信用資金、捐款、專業知識與技術、組織支持、人脈接觸、媒體宣傳以及

對問題的深入分析等（Stone, 1989: 168, 192）。 

12. 如在本小節前面的重點描述中有提到，此一治理聯盟在戰後初期成功突破黑白種族隔離與歧視的障

礙，在一九七零年代後半段則克服草根社會運動的嚴重挑戰，透過本身的資源與能力，最後還是讓出身

草根社會運動的政治菁英選擇與原來治理聯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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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對合作團體之形成有何作用的問題（Olsen, 1965: 60-65; Stone, 1989: 

186-187）。
13  

為何亞特蘭大的治理聯盟在追求公平與正義方面會出現侷限呢？Stone

認為對治理聯盟的企業菁英而言，全面追求公平、正義與其所投資的龐大市

中心重建計畫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顯得相當高遠、不切實際（Stone, 1989: 

205）。其次，中產階級黑人社區菁英透過「密室協商」固然為全市黑人在政

治、經濟條件上取得某些利益，但其自身也因而獲得不少實質的機會與好處。

在「拿人手軟」的情況下，黑人社區菁英不可能全盤否定或要求大幅改革「治

理聯盟」的政策（Stone, 1989: 209）。換言之，亞特蘭大的「治理聯盟」乃

屬一種幕後私下協商、相互利益交換、廣泛附從（go-along to get-along）的

決策模式。透過此種決策模式，政企與社區菁英間固然可以有效凝聚該城的

長期發展共識，但也使得該城的企業菁英並沒有發展出具有足夠宏觀以及充

分公平性與代表性的政經架構（Stone, 1989: 206-207）。即便亞特蘭大在六

零年代也曾經歷蓬勃的草根、學生運動，甚至也選出支持「進步運動」與較

重視弱勢利益的新市長。然而，缺了企業菁英與黑人傳統社區菁英所擁有的

資源、人脈網絡以及其所摸索發展出來的共識，草根運動團體與新市長並無

法建構新而長期穩定的「治理聯盟」。過了不久，企業菁英還是可以透過新

的選擇性誘因將少數的黑人社運菁英（草根運動的市長與其主要支持者）吸

納到治理聯盟之中，有效的削減了族群與草根運動的挑戰，使得基層黑人、

工會等弱勢團體的政治參與和利益長期被排除於該城的體制政治之外。與此

同時，戰後亞特蘭大的階級意識與工人組織也呈現比較薄弱的局面（Stone, 

1989: 208-209, 241-242）。Stone 認為，根據亞特蘭大黑白合作的經驗，治理

聯盟的菁英是有能力跨越某些既存的「社會對立」，在滿足某種程度的公平

                                                        
13. 不過，Olsen有提到透過社會性誘因是有可能形成大型、開放性的聯盟型團體（federal group）的情況。

不過，聯盟性團體都是基於許多社會性誘因組成的小團體，再由這些小團體的領導者彼此間的社會連帶

所聯盟組合而成。下文有關大團體的討論與此有部分關係，可惜，Olsen並未對federal group的情況作更

進一步的分析（Olsen, 1965: 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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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下建立某種有效治理的基礎－「治理聯盟」。但是，亞特蘭大的治理菁英

並沒有更進一步擴大弱勢者或一般大眾的政治參與，這樣的治理聯盟反倒同

時限制了更廣泛、更公平的政策參與及資源分配（Stone, 1989: 210, 243）。

雖然 Stone 也同意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在涵括性上的限制是可以改善的，

但 除 了 提 出 由 聯 邦 政 府 透 過 城 市 再 發 展 政 策 鼓 勵 社 區 弱 勢 社 團 更 積 極 參 之

外，Stone 對於戰後亞特蘭大的體制政治為何會導致不公平的制度化、工人階

級 意 識 與 組 織 為 何 皆 相 當 薄 弱 等 問 題 則 沒 有 太 多 的 著 墨 （ Stone, 1989: 

243-244）。   

 

根據對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的研究，Stone 提出了一些與既有政治理

論，包括菁英理論，多元民主理論，基於理性抉擇為基礎的選舉理論、政黨

理論、公共政策理論等不太一樣的看法。  

首先，傳統的菁英理論認為菁英都非常保守，不願意做重大改變，只與

同樣意識形態者相聚，僅願意在菁英層級的底層以極為緩慢的速度篩選、吸

收來自非菁英的成員。但以亞特蘭大的體制政治來說，則不一定如此，菁英

也可以是有遠見、有高度創意，且願意大幅冒險改變既有政治偏好、資源與

特權的分配，甚或社會、政治與經濟建構（Stone, 1989: 228）。也因此，體

制政治研究很重要的一部份是討論如何建構、修正或強化各種不同的治理體

制所需要的資源、知識與能力，並試圖找出何以成功或失敗的原因。然而，

這些問題並不在傳統菁英理論的討論範圍之中。  

其次，傳統的多元主義認為在多元民主社會中，沒有任何人或團體可以

在多數議題上主導整個社會。Stone 則認為像戰後亞特蘭大這般的城市，固然

有治理聯盟在經濟發展政策與族群政策上主導整個城市，但其權力形式並不

像菁英主義那般的全面主導，由上而下控制。其他不在體制當中的團體，只

要他們能夠掌握議題，有效動員，還是有相當寬廣的空間可透過投票、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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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反制治理聯盟。除了與經濟發展及族群政策相關者外，治理聯盟在其他議

題（如教育政策）上仍是相當開放，相當競爭而多元的（Stone, 1989: 230; 2002: 

7; 2005: 3） 。 甚 至 後 來 的 學 者 像 加 州 大 學桑塔庫魯茲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社會系的 G. W. Domhoff 教授，為釐清體制政治與

多元民主政治的爭議，還曾經按照 Robert A. Dahl 1961（Who Governs？）一

書的研究方式重新再研究 New Haven 的治理模式，結論是 Dahl 在一九六零

年代時所研究的 New Haven 並不完全是一個由許多對等、零散且無法主導政

局的利益團體所組成的多元民主政體。與戰後的亞特蘭大類似，New Haven

其實也存在一個由企業菁英、政治菁英與學術菁英（耶魯大學）所組成的治

理聯盟。此一聯盟也在該城經濟發展政策上佔有主導的地位，Dahl 所謂多元

民主政治的許多利益團體，其實是存在於這樣的體制之上（Domhoff, 2005; 

Anttiroiko and Kainulainen, 1998）。  

再者，亞特蘭大在二次大戰之後出現黑人中產階級，而且黑人在亞特蘭

大的選民結構中逐漸佔多數優勢（多數白人都移往郊區）。基於理性抉擇的

選舉與投票行為與美國黑白族群間根深蒂固的歧視傳統來看，戰後亞特蘭大

應該會發展出黑白間的對立政治才是，但實際上並沒有衍生出這種敵對。白

人企業菁英基於其未來所將面臨的威脅與機會，以具有高度創意的經濟發展

政策，透過溝通、協商與妥協並建立共識的過程，與黑人中產階級與社區菁

英 建 立 政 治 與 經 濟 上 的 各 種 結 盟 關 係 ， 而 不 是 頑 強 的 固 守 彼 此 族 群 的 偏 見

（Stone, 1989: 160-161）。事實上，Stone也指出許多亞特蘭大戰後的企業與

政 治 菁 英 ， 包 括 在 治 理 聯 盟 的 創 立 極 有 功 勞 的 自 由 派 市 長 William B. 

Hartsfield等，原本也都抱有相當種族成見與歧視。但他們在成立治理聯盟的

密集互動過程中，不但逐漸改變彼此的族群偏見，也接納對方。以後來挾黑

人草根社會運動力量而贏得市長寶座的Maynard Jackson為例，其偏向草根的

意識型態相當濃厚，而且他也透過政治任命以及對市議會的掌控，企圖實現

其偏向草根黑人的進步性政策。但因缺乏原來治理聯盟所擁有的關鍵性資源

與共識性很高的政策人脈，其進步性政策不但沒有實現，反而在遇到一些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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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事件而不得不向原來的治理聯盟求援與互動過程中，
14 逐漸改變政治偏好

而與治理聯盟合作。Stone將此種不同政治行為者透過偏好的折衷、改變而形

成聯盟的過程視為是政治研究的核心。因此，Stone宣稱民主政治與治理並不

是簡單的按照自私理性、一人一票的原則分析選民的偏好或數數人頭，贏得

選舉就算了。就算選民可以透過選舉充分控制各種政府的主要政治職務與機

關，甚至直接控制這些政治人物的行為，若無法有效形成類似亞特蘭大戰後

的治理聯盟，此種民主政治在長期制度與公共政策能力的發展上恐怕還是很

有限。Stone的結論是，如何以有創意的方式建立穩定、有效的治理聯盟才是

民主治理與公共政策能達到成效的基礎，單單透過民主政治的選舉過程是不

夠的（Stone, 1989: 235, 238-239; 2005: 311, 326）。
15  

不過，Stone對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的個案研究，也忽略了一些可以再

進一步與既有理論對話的可能，本文作者認為應可稍加觸及。第一，理性抉

擇的政黨政治理論認為政黨的主要功能乃透過其政綱，代理追求其支持者（選

民）政策偏好利益的極大化（Downs, 1957: 21-35）。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

在開創時曾由自由派市長William B. Hartsfield扮演居間穿梭溝通協調的關鍵

性角色。自Hartsfield的繼任者Ivan Allen Jr.開始至今，亞特蘭大一直由民主

黨主政。然而，如前所述，除Maynard Jackson在第一任（1974-1978）時有嘗

試採行較近似民主黨的進步性政策（progressive policies）與偏向少數族群的

政策之外，亞特蘭大一直奉行相當偏向資產階級與共和黨的經濟發展政策。

易 言 之 ， 亞 特 蘭 大 戰 後 體 制 政 治 的 形 成 相 當 大 幅 度 的 改 變 了 當 地 的 政 黨 政

                                                        
14. 例如，在Maynard Jackson擔任亞特蘭大市長期間曾發生黑人兒童連串兇殺案、波文社區（Bowen 

Homes）大火災等事件。在這些事件當中，原有的政企與社區聯盟適時提供幼兒照顧設施、捐獻搜尋罪

犯賞金，使Maynard Jackson可以順利完成危機管理。另外，在亞特蘭大大都會捷運系統（Metropolitan 

Atlanta Rapid Transit System）的規劃與興建以及學校的進一步解除種族隔離政策上，Maynard Jackson也

都相當依賴原有治理聯盟來排除問題並達成共識（Stone, 1989: 98-107）。 

15. 有關溝通、協調與妥協的過程如何能改變選民的政策偏好，政治學中頗有爭論。國內最近有關

審慎思辯（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文獻中有頗多討論，見（黃東益，2003：94；陳俊宏，1998：

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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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這種情況與理性抉擇政黨政治理論對政黨角色的說法不太一樣。
16 另

外，根據以公共選擇理論為基礎的政策科學，在不同政策類型之下，各類政

策參與者（或利害關係人）也會扮演各種不同的角色且彼此之間也會發展出

不同的關係模式。如在分配政策（distributive policies）方面，行政部門相關

主管官僚以及立法部門的相關委員會往往會就單項議題形成所謂的次級政府

或政策鐵三角的非正式合作關係，行政首長、政務官、政黨往往不會扮演重

要角色；但在保護性管制政策（protective regulatory policies，如環保、醫藥

食品管制等）方面，行政、立法部門內部與彼此之間較容易形成衝突與對立

的態勢，社會運動團體的角色會變得極為重要，行政首長、政務官、政黨的

協調角色也較為凸顯（Niskanen, 1971; Ripley and Franklin, 1990: 72-119；

Olsen, 1965: 125-131; Wilson, 1988: 75-83）。
17 然而，根據Stone對亞特蘭大

戰後體制政治的研究，行政部門、利益團體以及議會間三者所各自扮演的角

色與功能常會隨著不同的體制政治而有所改變。例如，在戰前四零年代流行

的政黨派系機器體制時期，地方政治的主導機關乃議會與議員，市長角色並

不重要。但在戰後建立的政企與黑人社區菁英治理聯盟當中，市長（如William 

B. Hartsfield）雖然態度相當沈潛，卻是治理聯盟形成與維持的重要關鍵人

                                                        
16. Dowding et al.（1999）在倫敦市分解後分離出來的六個borough個案研究中，也發現其中之一－克羅

依頓（Croydon Borough）－在九零年代初開始出現與戰後亞特蘭大類似（但由保守黨主導）的經濟發展

治理聯盟。根據其研究，英國保守黨與工黨兩黨在政策上的競爭對抗對英國一般城鎮的民主政治都會有

相當顯著的影響。但是，在克羅依頓，由於治理聯盟的存在，兩黨關係頗為融洽。即便是在一九九四年

工黨在該市第一次贏得政權（政黨輪替），並沒有嚴重影響該治理聯盟的影響力與其過去所制訂的政策。

不但如此，工黨政府也很快與該治理聯盟（以及保守黨）取得聯盟關係（Dowding et al., 1999: 518-523）。

另外，英國的雪飛爾德與伯明罕是也都有類似跨越政黨的治理聯盟出現，見下文註 52。  

17. Paul Peterson（1981: 131-183）將公共政策分為分配性政策（allocational policies）、重分配政策

（redistributive policies）、以及發展政策（developmental policies）三種類型。James Q. Wilson（1988: 72-89）

則將利益團體與行政機關間的互動方式按照顧客型政策（client politics），企業家型政策（entrepreneurial 

politics），利益團體對抗型政策（interest-group politics），和多數型政策（majoritarian politics）等政策

型態分成四種類型。另外，Ripley and Franklin（1990: 1-24, 72-119）的公共政策類型則更為複雜，諸如

經濟發展政策、分配政策、重分配政策、競爭性管制政策、保護性管制政策、外交國防政策等，同樣各

有不同的政策主導者與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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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不但如此，在治理聯盟穩定而持續的主導過程中，透過大規模經濟發展

計畫的規劃與經驗累積，亞特蘭大主管經濟發展政策的行政機構在其專業程

度上也迅速提高，並在與民間企業或社區組織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提高其地

位與影響力。
18 相反的，市議會的角色反而退居次要。尤有進者，根據Paul 

Peterson對紐約市、波士頓、奧克蘭、西雅圖、舊金山等地方政府經濟發展政

策的研究指出，就算在美國聯邦政府層級，政黨、國會以及利益團體對公共

政策的影響力非常大，但在地方政府層級卻不一定如此。特別是，若一個都

市有類似像戰後亞特蘭大這般基於經濟發展政策而形成的治理聯盟，即便正

式政體由單一政黨主導，政黨、議會與利益團體在該市公共政策上所具有的

影響力還是比較弱，但主管經濟發展政策的機關（不論是半官方或官方）則

會提高其專業自主性與社會地位（Peterson, 1981: 133-136）。相對的，若一

個城市沒有出現類似的治理聯盟，則政黨、議會、利益團體的影響力就比較

大，行政機關的專業自主性與社會地位也會降低，甚至容易出現地方派系與

貪污腐化的現象（Peterson, 1981: 150-166）。由此，我們不難隱約看出，在

不同的體制政治之下，政黨、立法、行政等公共政策參與者（或利害關係者）

的角色與行為模式都可能會有相當大的調整。  

總之，Stone 對亞特蘭大戰後所做的體制政治研究提供了許多素材，讓學

者們可以對某些既有的政治理論或民主治理理論的進一步整合發展做更深入

的思考。然而，這並不就表示進一步整合發展是很容易的工作。事實上，筆

者認為體制政治研究與既有的主要政治學理論（如理性抉擇理論、公共政策

理論等）之間尚有一些基本的鴻溝必須跨越，否則前述的期待將極不易實現。 

                                                        
18. 在亞特蘭大負責經濟發展政策的機構包括半公半私且專門從事城中區再發展計畫研究的亞特蘭大計

畫委員會（Atlanta Planning Commission）、研究亞特蘭大（Research Atlanta）、亞特蘭大中心區促進會

（Central Atlanta Progress）等，都成為具有高度專業性且極為獨立的組織，參見（Stone, 1989: 191,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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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節所述，雖然 Clarence N. Stone 對體制政治的研究僅是零星觸及

選舉與政黨理論、理性抉擇、公共政策理論、菁英理論、多元民主政治理論、

官僚決策理論等一些議題，但本文在這一節要指出，體制政治或治理聯盟的

研究將有可能打破上述理論過去專注於民主政治局部議題或彼此間有限互動

的政治學傳統，催化整合性（holistic）政治學發展的可能性。話雖如此，直

到目前為止，體制政治研究本身也還有不少的基本問題，特別是體制政治研

究的一些特殊現象與目前主流政治理論之間還存有一些矛盾。這些問題若不

能有效克服，體制政治研究的後繼發展將會遭到極大的瓶頸。因此，本節將

先根據第二節的討論，指出一些體制政治研究途徑與以理性抉擇為基礎的政

治學研究有何「矛盾」之處。繼之，本節將建議一些基本問題可以解決的方

向，再論及體制政治如何帶動政治學進一步整合的可能性。   

vs.
 

長期以來，學者對於公共政策決策模式的研究有幾個不同的途徑，包括

以分配（distributive）、重分配（ re-distributive）、管制（ regulatory）、經

濟發展政策等類別來研究不同政策決策模式（如T. J. Lowi, P. E. Peterson, R. 

B. Ripley，以及G. A. Franklin等學者），以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之角

度 來 考 察 都 市 經 濟 發 展 的 政 策 決 策 模 式 （ 如 J. Logan以 及 H. Molotch等 學

者），還有以體制理論（ regime theory）來研究都市政經發展政策的決策模

式（如P. Kantor, S. David, 以及Dowding）等。
19 這些研究途徑似乎與Stone

                                                        
19. 參見（Lowi, 1972; Peterson, 1981; Ripley and Franklin, 1982, 1991; Logan and Molotch, 1987; Dowding, 

200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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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一個共通的看法，那就是在涉及經濟發展政策時，主要政策參與者（通

常都會包括企業菁英、政治人物、官僚與專家以及社區菁英等）之間傾向於

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關係來建立某種「治理聯盟」，並成為主導地方政治

的主要力量。此類治理聯盟多採私密性與主導性皆相對較高的決策機制。不

但如此，這樣的決策機制乃以合意決策（consensual decision-making）為基礎，

具有高度的連續性與穩定性。
20

問題是，在美國的公共政策理論中，為何僅有在涉及經濟發展政策時，

方出現以廣泛政策議題為導向且長期穩定的治理聯盟？至於其他非經濟發展

類的政策（不論是分配政策或重分配政策）則未出現這樣的民主政治決策模

式？
21 例如，根據公共選擇學派（如Olsen），民主政治中的決策模式最主要

取 決 於 政 策 利 害 關 係 者 所 負 擔 的 平 均 成 本 相 對 於 其 所 享 受 的 平 均 效 益 之 大

小。在「個別的」公共政策上，若某些具有共同利害關係者的數目遠遠小於

利益上與其對立的其他利害關係者，則其個人預期得到的效益（或預期損失）

將會顯著大於其集體行動預期成本（或效益），因此，這樣的個體將有極為

強烈的動機採取集體行動（Olsen, 1965; Wilson, 1988: 72-89）。這是為何Olsen

以極為簡單有力的「小團體戰勝大團體」作為其理性政治行為理論的基本邏

輯。而公共政策的決策模式，根據對抗雙方團體規模大小的排列，可以簡單

分為小團體vs.小團體，小團體vs. 大團體，大團體vs. 大團體等三大類情況。

其中，小團體vs.大團體的情形乃較具封閉性與穩定性的決策模式。如果我們

將此情形與Hugh Heclo對政策決策模式的分類比較，不難發現此類型與Heclo

所謂的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又稱次級政府、政策鐵三角）極為類似。

                                                        
20. 不過，不見得所有的經濟政策決策模式都像亞特蘭大一般強調共識營造，有些成長機器的文獻也發

現某些地區的經濟政策決策模式是派系化的，見（Stone, 1989: 184-185; Schefter, 1994: 21-36）。 

21. 此問題也涉及另一個極為有趣的「矛盾」，亦即如果公共選擇學派所提出的集體行動理論是一種具

有經濟決定論的一般性原理---，為何在經濟發展政策方面，反而不適用，反倒必需依賴高度政治性的操

作？在台灣的媒體與學界經常可以聽到：「讓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這樣的說法，難道這樣的說法

全錯了？難道在經濟發展政策上，政策參與者不必遵循「經濟理性」？或者，後者另外隱含一套不同的

「另類經濟理性」？這樣的差異是否有融會貫通的可能？ 

 



20 東吳政治學報/2007/第二十五卷第二期 

另外，大對大或小對小的情形，則近似比較不具穩定性、較具開放性的議題

網絡（ issue network）決策模式（Heclo, 1974）。  

筆者認為，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的運作原理與 Olsen 等公共選擇學者

所說的集體行動邏輯不太一樣。具體而言，戰後亞特蘭大治理聯盟的核心乃

由城中心白人企業菁英、城北的富裕白人社區、黑人社區菁英等所組成，再

擴及中小企業、黑人中產階級等。此一治理聯盟不論在規模上或所掌握的有

效資源（包括專業經驗、資金、選票）上都比其他任何單議題或弱勢集體行

動團體還要優越。易言之，亞特蘭大戰後的治理聯盟乃是以廣泛議題為合作

基礎的大型聯盟，很少有其他團體可以有效動員足夠選票，透過選舉挑戰此

一治理聯盟，因此，治理聯盟在其所關心的主要政策配套上方能長期維繫主

導的地位。然而，這樣的情況其實比公共選擇學派單純的認為：「就特定政

策而言，平均利害較大的一方（小團體）其政策能力大於平均利害較小的一

方（大團體）。」還要複雜。因為，一方面，與單議題或弱勢集體行動團體

比較而言，治理聯盟乃「大團體」戰勝「小團體」，但另一方面，就廣泛的

政商與相關配套政策而言，治理聯盟還是出現小團體主導整個民主政治或以

小博大的現象！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如何解釋？   

 

如二（三）節所述，理性抉擇的公共政策理論在研究上述標題中各類政

策行動者之政治行為時，其方法論是基於微觀的個體分析，在既有的偏好、

制度、資訊認知、資源條件、政治人追求個人利益極大化等條件下，分析、

解釋其行為特質為何。在這樣的前提下，政治行動者經常會表現出一些固定

的行為模式，例如：民選的政治人物會比較短視、政黨輪替以及行政與立法

 



從 Clarence N. Stone 的體制政治論民主治理理論 21 

的分立會造成政策的變動與不穩定、既有的政治意識型態與族群偏見乃是民

主政治牢不可破的已知條件、官僚對政策會採取一些保守且自利性的作為，

如抗拒改革、涉入政爭等（Peters, 2001: 129; Wison, 1988: 275）。然而，戰

後亞特蘭大在治理聯盟的引導下，民選的政治人物卻可以透過與企業菁英、

社群菁英的策略性合作開創出戰後亞特蘭大整體經濟與族群關係全新發展的

契機，並不斷在政治人物換人、一致型與分立型政府的場景替換下維持穩定

的民主治理與地方發展。很顯然的，亞特蘭大的治理聯盟產生了許多與理性

抉擇政治理論預測不太一樣的結果。這是否意味著理性抉擇理論不對？抑或

我們必須將理性抉擇理論與體制政治放在更一般性的政治理論架構之中？而

後面的說法又如何可能呢？  

 

從很早開始，比較政治理論、管理學、新制度學派在研究「人類社會的

各種組織（包括集體行動組織）如何成立與維繫？」此一議題時，就一直不

斷的追問一個很基本的問題：「自私理性的個人如何可能因合作的需要而成

立各種社會組織？」更具體而言，理性抉擇理論在談及集體行動時，也經常

關注搭便車、投機等策略性問題對集體行動所造成的瓶頸（Ostrom et al., 1993; 

Popkin, 1979; Olsen, 1965; Milgrom and Roberts, 1992: 2-18）。簡言之，根據

理性抉擇學派的說法，由於個人對集體行動的影響往往微乎其微，加上其參

與的代價往往高過其所能得到的實際利益，因此，不論集體行動的形成、發

展或維繫都會出現嚴重瓶頸。特別是，搭便車的問題對具有公共財性質的集

體行動而言，也使前述的問題更形嚴重。針對這些問題，Olsen 認為所謂的選

擇性誘因（selective incentives），亦即針對個別成員表現而設計「個人化」

的獎懲機制乃是解決組織成員投機性策略行為的方法。例如，工會對繳會費、

參與罷工抗爭之成員可以透過各種針對個人而提供的獎勵（如提供較高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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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保障、轉業輔導、就業訓練）以及懲罰等方法，一方面誘使勞工參與工會

運動，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們遵守集體行動的規範。這些都是有個人消費價值

的「私有財」，因此，可以說集體行動所追求的公共財乃附著在這些私有財

上，方得成立與維持。基本上，Stone 認為所有的集體行動（包括治理聯盟）

都會有上述搭便車的問題，即便對小團體的政策決策（個別成員參與集體行

動的利益顯著大於其代價）也是如此。而 Stone 似乎也與 Olsen 一樣，同意「選

擇性誘因」是解決組織問題的唯一方法（Stone, 1989: 175, 200, 205, 236）。

然而，不論 Olsen 或 Stone 的說法，似乎都是有問題的。  

進一步說，選擇性誘因可以克服集體行動搭便車等投機行為的說法至少

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集體行動組織（或治理聯盟）本身必須是已經初具規

模，而且在選擇性獎懲機制的指認與執行上有相當的共識，並因此而對其他

組織成員產生頗有成效的誘導或強迫作用。問題是，集體行動組織孕育成立

的初期，有關選擇性獎懲機制的政策、共識如何形成，理性抉擇完全沒有任

何交代。因此，有關集體行動組織如何形成、維繫的理論還是回到原點。作

者不否認選擇性誘因可以擴大集體行動組織（或治理聯盟）的結盟範圍，但

此理論還是沒有解釋清楚前述「初具規模，有充分資源與誘因，且在選擇性

獎懲機制的指認與執行上有相當共識的初步組織（ the initial organization）」

是如何形成的？此問題若沒釐清，則研究者將很難分辨體制政治與傳統公共

政策中所談到的各種集體行動組織又有何異同？  

 

如前所述，Stone（1989）並不認為亞特蘭大戰後的「治理聯盟」乃體制

政治的唯一型式。在一九八九年的著作中，他也談到在美國許多都市或歷史

時期尚有其他如草根社會運動型或政黨機器型等體制政治存在。許多學者如

Imbroscio（1998）、Dowding（2001）、Logan and Molotch（1987）、與 Sav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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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omas（1991）等也針對體制政治的可能類型提出各種不同的說法，並

嘗試針對造成這些不同體制類型（regime types）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提出各種

初步的理論。只不過，到目前為止各家說法還是眾說紛紜，莫衷一是。更令

人困擾的是，在體制政治的本質都還未弄清楚的情況下，我們很難有明確的

依據來判斷任何類理論的優劣。誠如 Mossberger and Stalker（2001: 811）所

言，由於缺乏適當的分類，學者尚無法系統性的進行有關體制政治的比較研

究，更不用說發展出可以解釋或預測體制政治如何形成的理論。若我們能針

對本小節題綱中的問題上有所釐清，也許能為體制政治的不同型態提供更充

分的解釋？或者，就算短期間尚未能做到這點，也可以為如何建構解釋體制

政治的理論提出一些更具體的方向？  

不但如此，體制政治研究途徑到目前為止仍侷限於分析地方都會層級的

民主治理，很少以體制政治的概念來檢視國家層級的政治現象。就邏輯來說，

有關國家層次的體制政治分析也是建立一個完整的體制政治分析所不可不面

對的問題。易言之，若有所謂的體制政治理論，則此一理論不但要能解釋地

方政治體制，也必須能運用基本上類似的理論架構來解釋國家層級體制政治

的問題。就極少涉入經濟發展政策的英國中央政府或美國聯邦政府而言，這

是相當符合其特殊狀況的。但是，如果我們將採行「萊茵模式」的資本主義

國家（像前西德、日本、台灣或法國等）與「央格魯‧撒克遜模式」的資本

主義國家（如英、美兩國）對照，則不難發現前者的中央政府對其地方政府

經濟發展與民主治理的影響，要比後者顯著很多（阿爾貝，1995; Hall and 

Saskice, 2001）。尤有進者，萊茵模式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戰後亞特蘭大類似，

都明顯具有某種以政商為基礎的治理聯盟。這樣的共通性讓人不禁要問，體

制政治研究途徑是否也是學者在研究國家層次治理模式時無法逃避的問題？  

問題是，想要比較不同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與政治體制間之關係，若

沒有一個大約的方向，談何容易？在日本式、法國式、德國式、台灣式等資

本主義政經體制背後是否有何共通的特點，使其共同呈現相似的民主治理特

性？這些特質與央格魯‧撒克森式資本主義政經體制的特質又有何差異，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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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表現出不一樣的治理風格？換句話說，我們必須先將體制政治（或治理

聯盟）的研究應用在諸如法國、德國、台灣、日本等國家的政經體制上，先

對這些國家層級的「治理聯盟」特性有充分的比較、分析與瞭解，然後，才

有機會以更有效的方式探索這些國家地方都市政府的「治理聯盟」背後是否

存有一般規律的問題。  

Stone
 

Stone 雖認為亞特蘭大戰後所成立的治理聯盟顯著改善了當地根深蒂固

的種族歧視，也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為部分黑人帶來不少的好處，但

他 似 乎 也 同 意 此 一 治 理 聯 盟 有 其 先 天 上 的 限 制 ， 無 法 調 整 為 更 能 吸 納 其 他

黑、白基層選民的治理模式（Stone, 1989: 206-207）。然而，治理有效性與

公平性的衝突真的是政商治理聯盟所無法避免的宿命嗎？若我們單就亞特蘭

大戰前主導當地的街坊派系政治（ward politics）與戰後的治理聯盟來比較，

則後者不論在治理有效性或公平性上都顯然比戰前優秀很多（Stone, 1989: 

14）。可見，治理有效性與公平性並不是絕對相互對立的。若然，我們在現

實世界中是否有可能找到其他包含企業菁英為核心成員並比戰後亞特蘭大更

兼顧「有效性」與「公平性」的體制類型（regime type）？如果有，其一般

性條件為何？  

 

上一節所談到的五種問題是政治學中深層而複雜的難題，長期以來早已

存在，想要在短期間內找到充分而系統的解答並不容易。因此，本節將針對

上述五種問題，提出一些探索性的思考，希望能有助於體制政治理論接續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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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nsual 
decision making

 

傳統的公共政策理論是建立在「理性抉擇」的研究途徑上，而理性抉擇

則是基於個人理性、一人一票的假設，主張在研究民主國家的公共政策時，

必需先針對「個別的」政策來分析「個別」利害關係者的預期成本與效益，

然後，再針對個別政策以算術的方式加總所有贊成與反對的意見，以決定如

此的政策是否會被採行（Stone, 1989: 238-240; Downs, 1957: 21-35）。在這

樣的理論基礎上，理性抉擇與公共選擇理論皆認為只要個人的預期利益夠大

（相對於其集體行動成本），在特定政策上有相同偏好者都會採取集體行動，

形成政策團體，以促進其同類者自身之利益。雖然已有學者指出，基於經濟

發 展 政 策 而 形 成 的 治 理 聯 盟 ， 其 集 體 行 動 邏 輯 本 質 上 是 高 度 政 治 性 的

（Imbroscio, 2003; Dowding, 2001: 15），與理性抉擇將經濟計算作為行為選

擇基礎的說法有相當不同。但為何如此？所謂政治性與理性又有何具體的差

異？這些問題尚缺更明確的討論。根據前文第二節，本文認為治理聯盟乃基

於某些擁有資源（如資金或選票動員能力）者因在經濟發展政策方面擁有某

些大規模創新、突破現狀的打算，但又慮及巨大且長期的風險，而這些風險

又無法透過資本市場以高度多角化的方式分散。因此，經由相互協調、營造

共識並採行配套策略，建立互信機制，共同冒險，進而形成的長期政經聯盟

團體。
22 其成員所關切的政策範圍相當廣泛，只要對其成員團體在經濟發展

                                                        
22. Mancur Olsen有關大小團體政策影響力的推論乃基於預期效益或預期成本，並未考慮到風險的因素。

就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的企業菁英而言，若非其所著意推動的城區再發展計畫含有長期且巨大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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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敗或重大利益有影響者，他們都會互相幫襯、掩護。
23 此外，根據Stone

的看法，治理聯盟尚可透過各種選擇性獎懲手段（selective incentives）來吸

收或消解社區中有可能破壞或反對的團體，如此，一方面可以擴大治理聯盟

本身的整體規模，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其他對立性團體過度集結、實力坐大，

為治理聯盟帶來嚴重的意外衝擊或風險。  

總之，治理聯盟要取得地方整體、長期經濟發展上的主導地位，必須在

政治上直接贏得選舉，佔領地方各類相關行政首長、議員等職務的多數，才

能排除其他政治團體的個別或聯合挑戰，維繫其政治體制的穩定性。因此，

若與其他意在「個別」政策領域的集體行動團體比較，
24 治理聯盟不但規模

較大，也都具有優勢能戰勝這些個別政治團體或由他們局部結盟而組成的團

體。更有趣的是，若相對於整個政治體的角度來看，治理聯盟往往比整體政

治小很多，就治理聯盟相對於整體社會來說，還是會呈現小團體戰勝大團體

的現象（Dowding, 2001: 14; Dowding et al., 1999: 516）。易言之，治理聯盟

                                                                                                                                                 
風險（見後註 31），他們只要遊說立法部門，通過發展計畫的立法即可，其後可以獨佔整個發展利益，

根本不用與他人分享，更不用直接訴諸大多數的選民，以建構大聯盟（grand coalition）或大型主要聯盟

（large-majority coalition of interests, Dowding之用語，見Dowding, 2001: 14）。不但亞特蘭大的政商聯盟

如此，解嚴後國民黨以黨領政的政商軍公教聯盟、日本自民黨戰後所建構的創新性保守聯盟（creative 

conservatism，包括官僚、大企業、大企業工會、農民團體等）也都比任何其他個別的民間團體還大，否

則在民主政治之下，他們根本無法贏得選舉並維持長期主導的地位（Dowding et al., 1999: 516; Judd and 

Swanstrom, 1998: 186）。不過，如果進一步比較解嚴後台灣的國民黨政商軍公教聯盟與戰後亞特蘭大的

政企社區菁英聯盟對待非治理聯盟團體的態度，不難看出，後者顯然相對開放許多（Dowding et al., 1999: 

539）。亦即在戰後亞特蘭大，其他團體若有能力動員，是可以在選舉上向主導性治理聯盟挑戰的，就像

一九七四年因基層社運團體支持而勝出的Maynard Jackson一般。但在戰後台灣，這種情形直到解嚴後方

有可能。 

23. 如企業菁英同意黑人社區菁英的要求，逐步廢除教育、就業、居住等方面的種族隔離，採行對黑人

中小企業發展有益的貸款計畫、就業計畫、住宅計畫，聘請黑人警察以及就任其他公職，允許黑人更多

的社區與住宅區土地開發等。黑人社區菁英則同意將市中心的黑人貧民區搬離、不採行激進的種族抗爭

手段等。 

24. 不論他們是成員個人動機很強的小團體還是成員個別動機較弱的大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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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導該社區民主治理的能力，
25 只不過，這並不限於個別的政策領域，

而是涵括治理聯盟所關切的各種政策。  

不但如此，與Olsen的集體邏輯相對照，治理聯盟與非聯盟成員間的互動

不見得是建立在受益者與受害者的對立上。事實上，對亞特蘭大戰後的非治

理聯盟選民而言，經濟發展也使他們得到局部的好處，如族群尊嚴、教育與

工作機會等（Stone, 1989: 211）。治理聯盟中的白人企業菁英與黑人社群菁

英之間乃透過複雜的策略對話，形塑彼此的認知與政策偏好，再改變彼此的

角色與互動關係，以確保各方不會因任何意外狀況而蒙受重大損失，並能夠

實現雙贏的結果。比較起來，簡單的理性抉擇乃將既有的權力、制度、競合

模式當成已知的假設，再直接依據個別成員的原始認知（理性的個人充分認

知其所面臨的決策環境）、偏好、資源以及利害的估算，然後決定個體的抉

擇與行為。準此而言，理性抉擇乃是靜態或比較靜態的政治行為分析。
26 相

反的，治理聯盟研究乃以動態方式分析權力、制度、以及競合關係之形成。  

簡言之，在公共政策決策模式上，體制政治研究與理性選擇或公共選擇

學派所提出的理論恰好呈現對立的局面。不但如此，前文也提出過這樣的問

題：為何根據公共政策決策模式的文獻，只有經濟發展政策是屬於高度政治

性的操作，而其他非經濟發展性的政策則反而遵守「理性的集體邏輯」？這

又如何解釋呢？雖然，目前的政策理論並未觸及此類問題，但我們要注意的

是，美國各地的經濟發展乃地方政府的主要責任（聯邦並不直接負責經濟發

展政策），與經濟發展相關政策的推動都必須由地方政府自行籌資，自負成

敗責任。
27 籌資的方式基本上有兩種，一是向銀行借貸，一是向公債市場舉

                                                        
25. 但所謂的主導並不是power over，而是power to，意指這種主導性乃透過民主方式由下而上，基於自

由意願而產生，見（Stone, 2006）。 

26. 所謂的靜態政治行為分析乃假定在既有政治體制、政策議題設定、政策設計皆為已知的情況下，分

析理性政治參與者會有何作為。比較靜態則假設已知條件有所改變的情況下，政治行為會有何調整。然

而，要注意的是，後者基本上並不探討已知條件是如何改變的。 

27. 與台灣相比，台灣的地方政府在重大的經濟發展項目上幾乎都依賴中央政府補助，不太需要負什麼

顯著的成敗責任，亦即所謂「地方請客，中央買單」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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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另外，參與投資亞特蘭大城中區再發展計畫的民間企業也同樣需要投入

大量資金，從事辦公大樓與高級旅館等的興建、社區重劃計畫的推動，或夜

生活娛樂事業、藝文事業的經營等。問題是，所有上述的這些籌資管道與美

式大企業的籌資方式極為不同，而籌資方式的差異關係著風險如何管理、分

擔的問題。美式大企業籌資時大多依賴公開的股票市場，創業或投資風險乃

由投資大眾分擔，資金供給者與使用者之間在風險上屬於粗放式的風險分擔

關 係 ， 在 互 動 關 係 上 則 屬 於 短 期 利 潤 導 向 的 市 場 關 係 （ Zysman, 1983: 

55-95）。相對的，亞特蘭大的政企菁英在其經濟發展計畫中所使用的密集式

籌資管道則傾向於密集的風險分擔，在互動關係上則以長期、穩定、多面向

的關係為主。何以如此？  

在前述亞特蘭大城中區經濟重建發展過程中，許多民間企業菁英必須動

員其自身所能掌控的資金或資源，配合政府的政策資源。而亞特蘭大地方企

業菁英的資金若不是出於自有資金就是來自銀行貸款（上級政府補助僅佔少

數比例）。根據晚近金融經濟學家的研究（Aoki and Serdar, 1997; Levine, 2002; 

Zysman, 1983: 55-95; Lincoln et al., 1992），以較為集中的方式利用大筆銀行

信用或自有資金來投資特定風險性事業的做法，基本上就要承受大量的不安

全感。由於資金風險沒有辦法以高度粗放的方式分散或多角化，因此，這些

資 金 的 擁 有 者 與 借 用 者 之 間 往 往 很 容 易 發 展 出 互 信 的 關 係 （ reciprocal or 

trusting ties）。由於涉及到大規模資源的長期挹注，不論資源的擁有者或借

用者彼此間都會針對雙方所遭遇到的各種重大突發事件，採取「有福同享、

有難同當」的方式，以避免嚴重失敗的威脅。不但如此，由於亞特蘭大戰後

的經濟發展計畫也需高度依賴公共建設與其他（如補助或管制等）政策的搭

配，這是為什麼在經濟發展政策上比較容易基於政治、企業菁英彼此間的信

任而發展出所謂的「治理聯盟」。
28 然而，為何亞特蘭大戰後的治理聯盟並

                                                        
28. Imbroscio（1998: 239-241; 2003: 278-280）認為類似像戰後亞特蘭大這樣大規模、整體且長期的發展

型體制政治都需要在政治、經濟、社會等條件方面同時配合，原因是在地經濟投資會出現O. E. Williamson

所謂的資產特用性（asset specificities），而許多資產特用性則是鑲嵌於於當地治理聯盟所主導的社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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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出現派系，而是一個相當團結的整體？  

其主要原因乃在於，亞特蘭大戰後所推動的經濟發展政策乃是以整個城

中區重新發展為主的大規模、系統性的投資計畫（Imbroscio, 2003: 277）。

除了前述民間企業家個人必須籌措大量資金投入個別的營利計畫之外，有關

公部門所需承擔的各項工作，如都市重劃、公共基礎設施等，則是透過獨立

公 法 人 （ independent public agency, 如 Metropolitan Atlanta Rapid Transit 

Authority, Atlanta Housing Authority, Atlant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等）所發行的公債來籌資。
29

資金籌成之後，再以類似銀行信用的

方式貸放給需要的企業或其他組織。這類的公債有的是以特定公法人所屬的

基金收入作為償債的基礎（也就是所謂的special revenue bond），有的則基於

市政府本身一般稅收作為後盾（亦稱為general revenue bond）。
30 不論獨立

公 法 人 或 地 方 政 府 本 身 都 必 須 為 自 己 的 成 敗 負 完 全 責 任 。 由 於 在 資 金 運 用

上，這些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的公法人與民營銀行類似，採行密集式的資金運

用方式，因此，其管理幹部自然會有相當高的不安全感，也會與其他地方政

治、企業、社區菁英建立整體、長期合作的關係。由於眾多的參與者都要為

自己所的投資負相當大的成敗責任，所有成員都會對與該城發展相關的各種

計劃賦予高度關注，參與公共事務的心自然熱切。  

不但如此，除了市政府的相關主管單位之外，前述的公法人組織以及其

他跨域性的公法人，如亞特蘭大區域委員會（Atlanta Regional Commission）、

                                                                                                                                                 
係或政府公權力所制訂的財產權架構之中。例如，在美國許多都市政府都會透過各種合作與風險分擔方

式鼓勵成立當地社區性的社區發展公司（community development corporations）、社區財務金融機構

（community finance institutions）、社區土地信託公司（community land trusts）等。這樣的作法就像Kang 

and Sorensen（1999: 131）所言，既使就許多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財產權而言，並不完全像Douglas 

North所稱的那般越完全私有化與市場化越好，政治面與社會面的因素還是經常會與經濟面的財產權因素

形成高度複雜的互補局面。 

29. Atlanta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原先成立時乃一半公辦私之經濟發展規劃機構。 

30. 不論是special revenue bond或是general revenue bond，與台灣地方政府直接依賴一般性稅收或上級政

府補助的賴皮式籌資措施更是不可同日而語。賴皮式的籌資方式使得地方政府與社區菁英養成依賴上級

政府、發展惡質政商關係的基礎，也使地方政商關係與社區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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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特蘭大中心協進會（Central Atlanta Progress, CAP，屬民間的都市發展規劃

單位）、亞特蘭大都會聯盟（Atlanta Urban League）等，也都積極參與亞特

蘭大戰後重建發展政策的規劃、執行與監督。易言之，不論個別就公部門、

私 部 門 或 整 體 而 言 ， 亞 特 蘭 大 戰 後 的 經 濟 發 展 政 策 在 決 策 權 上 是 相 當 分 散

的，沒有人可以威權主導。再加上亞特蘭大戰後的經濟發展政策是一個規模

極大、系統整合性極高的政策，彼此在這樣的大型計畫中都扮演不可或缺的

角色，高度相互依賴。
31 因此，整個經濟發展政策的規劃、制訂與執行過程

是透過眾多參與者間繁複的溝通、協商而完成。一旦整個經濟發展政策的基

本架構為上述政策參與者認可後，治理聯盟對外就維持著相當整體、一致的

政策姿態，比較不會出現個人派系的問題。
32  

 

如前二（二）、二（三）節所述，在理性抉擇分析之下，各類的政策參

與者有相當固定的政策參與互動行為模式。這樣的分析方式在台灣也經常被

學者援用，如國會議員在選票壓力之下，最重視的是選區服務，反而不重視

法案立法與政策監督（黃秀端，1994）；分立型政府較易出現政策不穩定、

                                                        
31. 易言之，類似處於一種恐怖平衡的狀態。一旦亞特蘭大城中區的經濟發展出現問題，不但這些負責

經濟發展政策的公法人在償付債務上會發生困難、債信評等以及將來透過公債市場籌資的能力都會惡

化，城中區私人企業的健全發展也會出現困難。因此，不論是亞特蘭大的政治菁英、經濟發展與都市計

畫專業社群，或是城中區企業菁英，他們個別在亞特蘭大的重大努力與投資，或成或敗，除了看個人的

努力、際遇之外，也與整個城中區經濟發展政策的成敗密切的相關。 

32. Stone也曾試圖以class或investor’s prerogatives來解釋戰後亞特蘭大的企業菁英為何能因大型發展計畫

而合作無間，且不會有因貪圖個人利益而出現派系的現象。不過，本文作者認為Stone對什麼是business 

class或investor’s prerogatives並未清楚說明其具體機制為何。易言之，他根本沒有解釋，只是換個同義的

說法描寫企業菁英為何會合作而已（Stone, 1989: 169-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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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表現較差的狀況等（盛杏湲，2003: 54-59；楊婉瑩，2003: 52-60）；由

於追求個人職位、權力以及資源的極大化，因此行政機關的官僚多會表現出

本位主義與專業主義，容易與其他行政機關發生爭執，也經常與政務官發生

衝突（盛杏湲，2002；黃國鍾，2001）。然而，這種理性抉擇所分析出來的

政策參與者角色與行為特質，基本上都是建立在一些「既有的偏好、認知、

資訊、資源等」先決條件上，再根據「利益極大化」原則而推演出來的解釋。

在理性抉擇的分析邏輯下，即便有所謂的策略性行為分析，如 logrolling, pork 

barreling，政策鐵三角等較為複雜的策略性政策行為，也都是基於前述既有

的假設條件而展開的。就算有些理性抉擇論者認為，在遊戲理論的合作戲局

（cooperative games）架構中，只要再加以適當的建構，理性抉擇的理論是可

以解釋各種制度的理由。然而，這樣的策略性行為分析還是基於「既有的假

設條件」而推演出來的，其根本分析角度還是建立在「在既有的偏好、資源、

認知與遊戲規則之下，合作是否為最佳策略選擇？」這樣的前提上。不但如

此，由理性抉擇觀點出發的公共政策決策理論都聚焦於單一議題的討論，很

少能分析到行動者在不同議題或政策間如何採行高度複雜而整合的策略性行

為，更不用說分析行動者的偏好、意識型態如何改變或體制、制度如何形成

與變更等問題。  

但 體 制 政 治 的 政 治 分 析 則 直 指 長 期 以 來 政 治 學 傳 統 所 要 處 理 的 核 心 議

題，亦即在高度不確定的環境中，人們如何一邊選擇合作、不理、競爭、對

抗等互動策略，一邊重新塑造彼此的偏好、認知、資訊、資源等條件，以重

新建構權力的過程。
33 在這樣的過程中，就如同戰後亞特蘭大黑白菁英的合

作一般，政治人物所思考的策略涉及到如何型塑自己與他人生命中重要的優

先順序、改變既有偏好（preference shaping）、資訊、認知、資源以及遊戲

                                                        
33. Stone認為，若要檢視權力如何由下而上而形成的過程，則分析的起點在於政治行動者的偏好如何因

局勢而改變。另外，Shefter也認為在分析選民的行為時，不宜將其政治偏好視為既定或固定的。他認為

政黨，就像企業採取廣告行銷手法來塑造消費者偏好一般，也會採取許多政治策略，企圖影響並掌控選

民的偏好，見（Stone, 2006; Shefter, 1994: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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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等，進而形成一種烘托亞特蘭大戰後經濟政治發展的主流共識與意識型

態。雖說這些共識涵括的議題很廣，但還是圍繞在如何確保經濟發展成功此

一核心問題上。
34 更明確的說，體制政治途徑要研究的就是在面對各種環境

特性以及極度不確定的情況底下，政治、社會與經濟菁英等如何透過相互間

的競合以從事各種不同類型冒險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他們經常必須透過改

變自身與其他菁英的偏好、認知、資源、互動模式，進而形塑具體而可行的

「共通願景」，並盡力推動實現這樣的願景。只要這樣的願景逐步實現，新

典章、新制度也同時形成。
35

總而言之，體制政治研究對政策參與者之角色、行為與政策決策模式的

看法之所以會和傳統的理性抉擇不同，主要原因在於：為了有效利用嚴謹的

邏輯推論在理論建構上的明確性與效果，理性抉擇途徑到目前為止僅能分析

較為簡單、較為單純的決策狀況與行為。體制政治途徑所處理的政治問題則

比理性抉擇所處理的政策問題來得複雜、不確定得多，通常都與參與者無法

高度多角化的重大利害有關，也因此參與者間經常會以多面向、長期的方式

合作。比較來說，理性選擇與體制政治並不是兩個相互排斥的研究途徑。相

對的，他們應該是政治學建構更完整、更一般性理論的不同部分。目前所必

須努力的基本方向乃如何將體制政治所思考的較複雜理性以更有效的方式來

定義與操作，方能使體制政治研究與理性抉擇的政治行為分析有效結合成體

系更為完整的政治學。  

 

                                                        
34. 在共識中的其他議題包括：確認市中心區的整體重建與長期發展乃是所有公共事務中最重要的項

目，社會運動應適度加以疏導或壓抑，少數族群的政治、社會與經濟地位應該具體而逐步的加以提升，

亞特蘭大地區的公共事務應該要注重整體長期的發展利益等。其他像族群歧視、政黨意識形態等都退居

次要的地位（Stone, 2006）。 

35. 不但如此，體制政治研究可以更進一步分析諸如：為何某些體制政治所創設的獎懲機制可以有

效革除舊弊，順利實現理想願景（如亞特蘭大），而有些體制政治卻無法達成這樣的理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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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Olsen 等公共選擇學派的看法，任何的集體行動都會有搭便車的問

題，而能讓個人直接獲利或受損的選擇性獎懲機制（selective incentives）乃

解決集體行動中搭便車問題的必要手段，Stone 也同意這樣的看法。然而，本

文作者認為，選擇性獎懲機制固然可以在集體組織形成後作為消除搭便車問

題的有效手段，但選擇性誘因並不是集體組織最初聚集形成時的主要因素。

其實，集體行動組織在採行選擇性獎懲機制之前，必須先擁有讓人信服的獎

懲執行能力，而這又以權力及資源為要件。Stone 在後來的一篇未刊稿中曾提

到在治理聯盟的形成過程中，可靠（dependability）與誠信（ reputation）是

建構聯盟關係非常重要的條件（Stone, 2006），但問題是，可靠與誠信等「德

性」如何產生呢？難道這些人是天生特立獨行的「道德君子」？否則這些人

為何不會投機呢？根據戰後亞特蘭大的經驗來看，一個極為可能的原因是對

新願景愈有急迫感、挹注愈多精力與資源者，「成王」「敗寇」的強烈不安

全感會越強烈。這足以促使他們自動相互要求遵守彼此間的約束與期待。以

戰後亞特蘭大治理聯盟的政治、企業以及黑人社區菁英而言，他們究竟面臨

一個什麼樣的政經與社會環境以及內在條件使他們有高度的動機遵守集體的

約定？  

誠如本文在前述四（一）節曾指出，美國自開國以來一直是一個高度地

方自治的國家，擬定、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策略乃州、郡、都市政府等公部門

與地方企業的主要責任，上級政府充其量扮演輔導與獎勵的角色而已。地方

政局中的朝野政治人物與高級文官在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政策時往往一方面必

須負責各種基礎設施的建設，推動產業發展，另一方面更要顧及財稅、公債、

信用貸款等資金籌措事宜。不論透過發行公債或信用貸款來籌措經費，身負

地 方 經 濟 發 展 成 敗 責 任 的 地 方 政 府 與 參 與 企 業 在 投 資 各 項 公 共 建 設 或 服 務

時，供應其資金者並不像股票持有者那般「樂意」與地方機構共同負擔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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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敗的責任。專責經濟發展或公共建設投資的單位（不論是行政部門或企業）

本身不但要負責償還本金，還需償還利息，所擔負的風險可說相當大。再加

上，由於在大規模、系統性的經濟發展上採取密集式的資金與風險分擔方式，

因此，亞特蘭大的政企業菁英彼此之間都有高度意願採行長期、多面向、互

惠的方式來相互幫襯，一以避免自己遭遇到重大失敗，二則以防止一旦發生

在他人身上的局部挫敗可能衍生出嚴重的骨牌效應。不但如此，亞特蘭大戰

後的白人政治菁英還面臨著黑人因擁有選舉權而大幅參政的威脅。另外，身

居美國東南各州鐵路運輸中心而發展出來的老舊城中區，也面臨著被因高速

公路系統而崛起的新興城市取代的危機（Stone, 1989: 14-15）。這也使得亞

特蘭大的白人企業菁英與富有階級，不論其在市中心所投資擁有的是企業或

房地產，都面臨著資產嚴重貶值的威脅。至於亞特蘭大的黑人社區與中產階

級菁英則面對著另一種深層的顧慮：長期以來由於白人的種族歧視與隔離（所

謂的 Jim Crow System），黑人社區與中產階級菁英雖然在經濟上比其同胞的

平均狀況還好不少，但他們在政治、經濟、以及更廣泛的社會地位改善上卻

一直無法得到實質的進展。該城的白人政治與企業菁英雖然提供他們實質上

能夠顯著達成上述改善的具體計畫，但黑人社區與中產階級菁英還是會有所

顧忌。要是他們盡力動員社區黑人同胞選票來支持白人的政治人物，但卻被

後者背叛、甚至讓黑人族群在亞特蘭大的境況更為退步、困窘，則不但他們

在黑人社區中的社會地會將會一敗塗地，他們也會遭到許多同胞的鄙視與指

責。  

在這樣的情況下，戰後亞特蘭大治理聯盟核心的形成並不在於選擇性獎

懲機制，而在於下列幾項因素：（1）核心成員所普遍具有的不安全感，這樣

的不安全感又無法透過市場式的風險分散機制多角化；（2）為了解決前述不

安全感，進而共通創發出來的宏大願景（大規模而系統性的經濟發展政策）；

以及（3）政、企、社區菁英為實現前述宏大願景而共同參與且集中挹注的龐

大資源。凡是滿足這三項條件的地方菁英，不但會自我要求遵守集體的協議，

也會彼此要求、監督，甚至在這種壓力下形成地方菁英間的主流意識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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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與文化。
36 易言之，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核心的形成是由巨大不安全

感所觸發的一種權力建構與價值內化的過程，並不是單單依靠簡單的條件進

行市場式的交換而已。  

這樣的分析不僅可用在亞特蘭大戰後治理聯盟的個案分析上，也可以擴

大適用在美國其他幾種都市體制政治類型分析上。例如，在地方所擁有的資

源種類與數量皆缺乏的情況下，美國歷來小城鎮（包括後來演變成大城市者）

的 治 理 模 式 乃 以 社 區 的 共 識 政 治 為 主 （ Judd and Swanstrom, 1998: 89-90; 

Kweit and Kweit, 1999: 24-27）。在缺乏上級政府的支援與干預，且都市規模

又不大的情況下，各地方社區不論在傳統農業時期、重商或現代時期的建設

都是由社區民眾自行負責，特別是社區中以銀行家、地主、貿易商、醫師、

律師、教師等為首的地方領導菁英。他們一方面透過地方上的人望、人脈爭

取政治職務與特權，另一方面對公共事務也相當勇於奉獻捐輸，集體為地方

的建設與發展來冒險。社區的各種基本公共服務（如救火、看更、掃街除糞）

都是由社區菁英與民眾自願參與，組織各種基於公私部門間非正式合作的委

員會來推動（Judd and Swanstrom , 1998: 26, 36, 41; Teaford, 1984: 172）。為

了是提升其在社區中所擁有資產（包括土地與企業投資）的價值，較需要資

金的道路、橋樑等，都是由大地主、商業或其他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社區菁

英出面主導，共同投資並負成敗之責。地方的公職，不論是行政職或民意代

表等職務，也是由這些菁英所共同主導，以共同合意的方式決定重要的都市

政策。因此，整個社區的成員對社區的認同非常高（Judd and Swanstrom , 1998: 

                                                        
36. 這樣的主流意識型態、文化或價值的形成方式與Stone所指出的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and power 

over）途徑不同（Stone, 1989: 220-226）。在前述的概念下，意識型態、文化、價值的形成乃是權力擁有

者 的 工 具 ， 統 治 者 用 它 來 減 少 他 們 在 壓 服 民 眾 、 使 他 們 變 得 順 服 的 成 本 （ to reduce the 

cost-of-compliance）。Stone本人認為，在一個本來就是割裂、分散、充滿懷疑、對抗的民主社會中，權

力的來源應是創意，一種讓大家可以看到合作的可能性與重大好處的創見，可以將原本懷疑、抗拒者吸

納在一起，並促使人們願意將權力交托給那一些願意為這樣的創見冒險犯難的人。本文作者更進一步認

為，在這樣的看法下，意識型態、文化、價值等乃是一群共同挹注重大資源於相同願景而一起冒險犯難

者，為避免團體成員因各種急難衝擊而意志動搖，甚而背離團體所衍生出的價值內化過程。其功能最主

要為，在變動的外部環境下，維繫集體的基本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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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Kweit and Kweit, 1999: 24-27）。此種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乃由立法部門

所主導，行政部門只是從屬的地位，行政首長多僅具象徵性的權力（Teaford, 

1984: 15-16）。   

另外，隨著經濟發展與都市規模的擴大，許多十九世紀下半葉美國東北

部大城（如芝加哥、紐約、費城、波士頓等）、二次大戰戰前的西部與南部

（如佛羅里達州的坦帕、德州的聖安東尼奧、紐澳良、加州的聖荷西等）大

城在公共建設與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資金需求上比前述小城鎮高出許多（Judd 

and Swanstrom, 1998: 277）。因此，公共建設與服務已無法依賴紳商、鄉紳

等捐獻，或是由政府管制但讓民間自行辦理。除許多地方公共事務如警察、

消防等已必須由一般稅收支應之外，其他的公共建設或服務若不是由各地方

政府成立專責單位並發行公債來籌措資金投資（如下水道、自來水、公園、

公立醫院等），就是由民間以營利方式主辦（如鐵路、電力、電話、瓦斯、

大眾運輸等。Teaford, 1984: 283-285）。就民間主辦的公用事業而言，由於

此類地方基礎設施投資的規模已比前一類型高出許多，其成本與效益皆無法

單純反映在小城鎮傳統社區菁英的資產價值上，因此，傳統地方菁英無法勝

任此種公共建設的投資。加上此類型地方政府的公共建設都是資本密集而長

期 的 投 資 ， 其 資 金 的 動 員 與 風 險 的 分 散 基 本 上 都 與 亞 特 蘭 大 戰 後 的 情 況 類

似，有相當凝聚且不易廣為多角化的問題，最後都導致經濟發展計畫的相關

風險很難分散的結果。若無法在相關政策上取得長期穩定有利的保障，投資

的不安全感將是非常的高。因此，這些民營公用事業多半有需要提供資金給

地方政治團體以進行長期結盟，並透過地方政府的特權取得長期穩定且優勢

的經營環境。這樣一來，這些地方政治團體就必須想辦法爭取選民的長期支

持以便長期主導政局。不過，就此類型的地方政府而言，若有大批新移民（包

括 來 自 本 國 農 村 與 外 國 的 移 民 ） 在 生 活 與 經 濟 條 件 上 多 處 於 孤 立 無 援 的 狀

態，而當地方政治人物也能夠為他們提供工作、爭取承包政府各種委外契約、

取得特權以及各種生活急難上的保障時，這些基層民眾自然也願意在選舉時

對前述政治人物予以長期支持。但是，在此類型的地方政府中，由於各種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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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設還顯得非常割裂而零散，因此，不同的地方派系會各自依附於不同的

地方公共建設與經濟發展計畫，而形成各種派系勢力相互競逐的局面。
37  

對此種依賴零星、割裂之科技而建設的大型城市而言，其政府當中各個

專責單位所負責的專業領域多屬初步發展的狀態，專業能力與自主性尚未完

全成熟，初級專業團體彼此間也相當割裂、分立，所以，他們雖然在專業知

識與技術能力上開始成長，但在政治上並未形成具有顯著影響力的團體，在

地方政府民選公職與政務職上也還無法佔有主導的地位。職是之故，其地方

政治與治理也是由地方派系所主導。不過，由於地方政府的自主性高，上層

政府沒有提供政經力量的保護或介入，在相當大的程度上地方派系還是要為

地方的發展負責。因此，相對上派系還是比較尊重專業（相對於地方層級較

依賴上級政府的狀況，如台灣的地方政府（Teaford, 1984: 132-173）。
38 不

過，以上的分析乃是針對具有高度自主性但卻也必須為自身的發展成敗負主

要責任的美國城市。就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的依賴程度較高的情況，本文將

留待下一節在介紹過國家層次的體制政治後ㄧ併討論。  

                                                        
37. 有一說認為地方派系乃因地方政府的組織權責、結構功能過于割裂、零散而形成。透過其體制外的

關係與權力網絡，地方派系可以把事情做好（get the job done）。Judd and Swanstrom 卻不認為這樣的說

法正確。因為，如果前述說法正確，則「組織功能越割裂的地方政府，地方派系應更盛行」才對。然而，

一九零零至二零年代，地方政府在結構功能上雖然越來越整合，地方派系卻也同樣越來越強大，越來越

集權化。因此，否證了前述的假說。請參見（Judd and Swanstrom , 1998: 61）以及下文第伍節的討論。 

38. 易言之，派系治理與專業人才的重用、專業團體能力與角色的成長並沒有本質上的衝突。這類專業

團體的主要行為特質乃盡力爭取自身專業群體的自主性、地位與特權。因此，雖然地方政治與公共政策

的決策仍由議會所主導，但在實質政策規劃與執行上，有許多領域已逐漸為各領域專業人士所掌控。有

趣的是，相對於一八六零年代下半開始快速發展的美國東北部大城而言，民間大企業的管理主義尚未流

行，但在市政府逐漸推動需要複雜技術的市政建設下，較大型都市的市政府乃成為不少專業領域自主發

展的源頭。越大型、成長越快的城市這樣的傾向越清楚。諸如紐約市、芝加哥、費城、波士頓等，諸如

興建道路、橋樑、下水道與自來水系統的土木工程師、公園景觀設計師、公共圖書館管理者、公共衛生

專家、教師等都有形成早期專業團體的傾向（Teaford, 1984: 13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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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Regime politics 的討論目前僅侷限於地方都市政府的研究上，

但如果我們把分析焦點放在國家層次，然後針對「經濟發展如何扮演各個國

家整體發展過程中的關鍵性角色？而在經濟發展中，國家政治又如何扮演了

極為核心且相互影響的作用？」等問題來深入探討，我們不難發現體制政治

途徑也可以適用在國家政經體制模式的研究。何以見得呢？本小節將以戰後

美國、戰後台灣與戰後亞特蘭大三個案相互對照，比較分析在這三個經濟發

展政策個案當中，不安全感與治理模式間有何理論上的對應關係。  

先看美國聯邦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與治理模式。戰後美國不但依賴民間

菁英企業發展多元的大規模產業，也不斷透過民間企業開拓知識密集、系統

性高的領先產業（如資訊、通訊、航太、運輸、生技、財務金融、管理等），

而其聯邦層級的體制政治則以多元專業管制與多元民主（如美國的聯邦儲備

局、聯邦存款保險局、國家勞工關係委員會、聯邦森林管理局等各自獨立的

專業管制機關）相對照，整個國家的政經體制乃透過高度標準化、市場化且

高度分散的方式管理經濟發展所包含的各種大規模風險。由於聯邦政府並沒

有發展出在組織上較為整合、能力上較為自主而強大的產經官僚體系，因此，

代表民意的議會相對比較強勢。政黨的影響力則在重分配政策上比較強勢。  

再看戰後台灣，就經濟發展政策來說，國民政府在戰後台灣所建立的治

理聯盟也是一個以黨國威權為基礎的政經體制。為維持黨國相對於社會的主

導 地 位 ， 國 民 黨 與 其 所 領 導 的 政 府 必 須 不 斷 在 新 興 產 業 與 科 技 發 展 上 佔 先

（pre-empt）民間企業。透過黨國所掌控的財經部會、學術與科技研發機構、

黨公營事業，黨國對新產業所需的技術、人才、行銷管道、資金以及所需的

法制、公共基礎設施等各種配套做先導性的嘗試、冒險與部署。照理說，黨

國體制本質上應該是一個以黨紀、國家法紀為基礎的集體行動組織才對。然

而，在國民黨主導下的黨國體制卻必須在現代產業發展上扮演打前鋒、冒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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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角色，它並無法利用單純的集體法則作為提拔人才與資源配置的依據。

因為單純的集體法則很難引導人才積極主動的承受開創新事業與應付在競爭

市場中推動新產品或幼稚產業過程中的各種複雜狀況與風險。
39 此外，與亞

特蘭大戰後的經濟發展政策類似，台灣戰後的產業創新與經濟發展也是以銀

行信用、企業家個人資本、官方股本、官方財政補助等密集方式來動員資金

（不是來自多數投資人的多角化風險分擔）。推動與投資新產業的風險根本

無法透過成熟的股票市場直接大幅分散。黨國雖然在產業發展的初期以國家

的資源、特權承擔相當的風險，但若個別的黨國官僚菁英、企業菁英或銀行

人員出現嚴重的失誤，這些人還是要在其個人的仕途發展上或資金上承擔嚴

重的損失。
40

與亞特蘭大的政企菁英透過個人人脈所建構的政商聯盟一般，為了在這

種重大的冒險過程中找到可信靠的對象，以解決各種突發狀況，台灣的政、

企、官僚菁英彼此之間經常在產業創新與經濟發展政策的冒險過程中，小心

翼翼的發展人脈關係。這種發展人脈關係的傾向不可避免的會造就規模與凝

聚力逐漸成長的政商團體，進而威脅到黨國領導中心的威權。不知是否巧合，

國民黨戰後在台灣所採取的科技、產業、經濟發展策略皆避開科技變遷過程

中較為上游的部分，
41 標定早已被美、日等先進國家標準化、商品化的產品

                                                        
39. 在落後的國家中，重大科技或產業的推動與參與都會隱含很大且難以分散的風險，這包括產品、產

業的選定、可行性的評估、主要負責幹部與企業人才的篩選、總體與細部計畫的擬定、各類相關資源的

動員等，整個過程中會不斷出現各種臨時狀況必須應付，在在需要相關負責之官員或企業家不辭勞苦、

盡心盡力、動員各種資源密切搭配，方有成功之可能。在產業科技政策或發展國家的文獻中，上述創業

家類型官僚（public entrepreneur）的存在，乃是官僚在經濟政策方面能力的要件，見（Chang, 2003; 

Etzkowitz and Gulbrandsen, 1999; Johnson, 1982; Johnson, 1987; Yu, 2001）。 

40. 例如，因經營不善，發生連年虧損，而招致懲處的個案，有民國七十二年台金公司的三位最高主管

包括董事長、總經理、副總經理（聯合報，1983/04/30），民國七十三年中船多位重要主管包括董事長、

總經理、業務副總經理、財務副總經理、業務經理等皆遭撤職、降職、停用數年等處分（聯合報，

1984/05/05）。公營金融行庫人員也經常因承辦貸款時不夠審慎而被訴「圖利他人」，並招致撤職、降

調、降級等處分（聯合報，1980）。 

41. 科技變遷過程由上游至下游可分基礎科技、應用科技、商用科技以及科技移轉與擴散，見（Kline and 

Rosenberg, 1986: 27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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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產業，也就是科技移轉與擴散這一類的科技冒險。這樣的情況，不論在早

期的勞力密集產業、重石化工業，抑或後來的高科技產業也都如此。這一部

份的科技在規模與風險上都是相對的小，也對台灣戰後的治理結構產生極大

的影響。第一，由於只要比其他第三世界國家更能夠抄襲、模仿、修改先進

國家的技術、產品或知識經驗即可，在台灣不論官方或民間的組織相對不需

要特別用心長期培養、重用能夠將各種不同專業整合在一起的系統能力與人

才。
42 第二，移轉性科技都是馬上就可以「兌現」、「賺錢」的，私利性非

常高，許多人都想透過政商關係來爭取。前述因素導致台灣的政、企、黨國

官僚人脈都是相當零細而割裂、相對投機、缺乏系統整合。長期沿襲下來，

台灣的政、企、黨國菁英習慣了極為漸進、模仿式的創新，本身不但缺乏獨

立自主的創新能力，也因容易被人挑戰、超越而不得不採行較為封閉的人脈

建構方式來鞏固自身的地位。不過，只要領導者足夠精明、能幹，能夠靈巧

的透過各種權位資源與各黨國官僚、企業菁英建立直接的人脈，並在適當階

段發動經濟與產業結構的轉型或對過強者加以抑制，這種零細的政商人脈，

方 便 由 黨 國 官 僚 所 主 導 控 制 ， 也 才 不 會 動 不 動 就 對 黨 國 的 領 導 中 心 產 生 威

脅。零散而割裂的人脈社會結構使得台灣戰後到解嚴之前的三十多年間能夠

維持穩定而威權的統治局勢。
 

然而，政黨輪替之後，舊有國民黨黨國頂端的威權權力結構大幅解體，

不少綠營政治人物第一次進入國家行政體系之內。不過，綠營的黨政菁英過

去並未曾與中央官僚、企業菁英建立深廣的人脈關係。以軍公教官僚高層為

主而與各種社會利益團體所建立的次級聯盟，雖說也因軍公教高層在政黨輪

替後人事上的變動而有所調整，但多數是合作對象的變遷而已（如各擁其主

的工會、商會、社區發展團體、學術團體、非營利組織或政黨等），
43 其結

                                                        
42. 科技移轉式的產業與經濟發展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就會成熟而必須轉型 這使得早先的資源、人力、社

會資本等很快就被市場淘汰而必須加以更替，因此，無法以長期、連續且系統的方式來培養、發展。 

43. 所謂各擁其主不只是行政官僚各自建立擁藍或擁綠政黨屬性的政商治理聯盟，也包括在藍綠陣營中

又再細分的政商人脈與派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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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不但未發生重大的改變，反而因新政治指派或文官的非常態調派而使原本

由強人主導但透過官僚體制仲介的一元化治理聯盟出現多元化的內部競爭。

結果不但使原有政商治理聯盟內部的割裂性、零細性充分呈顯，甚至有更趨

嚴重分化的發展態勢。中央執政菁英也無法像過去那般，直接調動其遍佈黨

政軍的門生故舊關係，以發動相對較大規模的經濟結構轉型。  

解嚴前台灣的治理聯盟由黨國官僚體制壟斷大部分關鍵性政經資源並標

定以漸進、模仿為主的產業經濟發展策略。
44 由黨國官僚所仲介、主導的黨

政企業菁英人脈大多封閉、割裂、依賴政府。他們偏好追求政府資源特權，

然而，社群團體、社區團體與網絡則低度發展、自主性也極低，民間社會的

民主體質極為脆弱。此點與亞特蘭大治理聯盟的合意性（consensual）決策模

式、高度社區意識、政策能力、以及政企間的平等地位不同。此外，戰後台

灣的議會、工會與社會團體在政治上的地位相對低微，此點與戰後亞特蘭大

類似。但戰後台灣的黨政官僚體制由上而下強力主導民間企業與社會各界，

屬於power over的情況，此點卻與戰後亞特蘭大由政企治理聯盟以較為開放的

方式來主導整個地方政治（所謂power to）的情形卻相當不同。不但如此，台

灣社會由中央到地方充斥著以私利性、五同主義為主的人脈派系結構，不利

於建構願意為地方、國家長期整體政經發展而創新、冒險的菁英團體，不像

亞特蘭大的企業界對地方社區的長期整體建設有高度的使命感。這種情況，

若以台灣戰後的地方層級來看，更是如此。不但如此，為表恩德廣被，誘導

各地方社區對中央與省的依賴，稍具重要性的地方公共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

政策皆由中央與省規劃、補助。這不但導致各地方社區只知競相爭取上級政

府的經費與特權，長期下來，也使其養成極端依賴上級政府以及驕奓的習性，

更因毋須學習獨立冒險承擔地方經濟發展與重要公共基礎設施之責任而失去

                                                        
44. 相對應於台灣戰後的黨政官僚體系在政商治理聯盟中扮演相當關鍵性的角色，戰後亞特蘭大的政商

治理聯盟則似乎扮演著主導官僚體系的角色（Stone, 1989: 169; Stoker, 1995: 63）。可惜，Stone並未針對

官僚的角色做深入的分析，以致本文對於官僚在戰後亞特蘭大經濟重建過程中所扮演的具體角色並無法

做一更深入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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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社區組織、形塑社區意識的機會。也因此，與戰後亞特蘭大為了經濟發

展而形成「良性」治理聯盟的情形相反，戰後台灣各地方社區之政商官僚與

社會菁英不需也無力發展具有高度凝聚力的社區組織與集體意識，結果是一

方面地方官僚與社區組織的政策能力都非常薄弱，另一方面則是私人政商派

系盛行。  

由上述戰後亞特蘭大、美國與戰後台灣治理聯盟的比較分析，我們應不

難看出，治理聯盟的形成一方面與一個地區或國家是否透過密集式的方式來

動員政府與民間的資源（包括人力與資金）有關，另一方面又受到其政商菁

英所選擇的經濟（或產業科技）發展政策是否須承受系統性大規模風險的影

響。這樣的基本方向應用在其他國家治理模式的分析上，其可能性也值得繼

續探討。例如，戰後法國、日本、德國等被新近不同資本主義（varieties of 

capitalism）文獻稱為「萊茵式資本主義」的國家，不但都透過公共政策以密

集資源動員方式來發展創新性的產業與科技，也都發展出以政治、官僚與企

業菁英人脈為主的政商治理聯盟。然而，不像台灣政商菁英長期標定抄襲模

仿為主的經濟科技發展政策，法、日、德等國的政商菁英所強調的都是在科

技變遷過程中較為上游、大規模、系統性高與風險大的應用或商用科技。因

此，在這些國家，政商菁英之間的人脈比較不會像台灣這般割裂與充滿明顯

的五同主義色彩，封閉性與排外性比較低，將公共資源私有化的現象也比較

不會像台灣那麼顯著。負責科技與產業發展的官僚在專業自主與地位上也比

較高（阿爾貝，1995；Redding, 2003; Whitley, 2002; Hall and Saskice, 2001）。

總之，資源的集中系統性運用或零星分散運用對體制政治類型的形塑有極關

鍵性的影響。  

雖然這樣的結論還很粗糙，但本文認為有關地方體制政治的研究也應將

國家層級的體制政治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納入處理，因為如果一個具有一般

性的體制政治理論架構真的能夠建構出來的話，則該理論的實質內涵應該也

可以用來解釋國家層級的體制政治發展才對。加上，地方政府是否有極高的

自主性，也應放在國家層級的體制政治上來檢視，理論邏輯才不會有嚴重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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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因此，本文下一節將處理如何跨越國家與地方層級的類型理論建構問題。

至於如何以較為具體的類型理論（ typological theory）來整合分析這些國家層

級與地方政府層級的體制政治呢？下一節將先簡單討論戰後西德與日本的經

濟發展與其各自的體制政治有何關係後再做初步探討與整理。  

Stone
 

若以公平性的觀點來比較，戰後台灣的黨國威權資本體制雖然在政治上

排除一般民眾的參與，在經濟政策的參與以及特權的分配上也比較照顧黨政

軍公教以及民間大企業，但其整個體制運作的結果，並不像亞特蘭大那般將

低層的民眾同時排除在經濟參與之外。國民黨主導之下的黨國威權體制在經

濟發展政策、重要經濟資源與特權上雖也極盡掌控之能事，但透過涓滴細流

（ trickling down），台灣的一般民眾卻都能夠同享經濟長期高度成長的果實，

整個社會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達到相當平均的所得分配。戰後日本的民主政

治也有類似排除工會直接參與的狀況，但由於經濟發展政策也是戰後日本政

府的優先政策項目，因此，日本也發展出其獨特類型的政商「治理聯盟」。

只不過，在戰後前半期（直到一九八零年代為止），日本的治理聯盟乃由官

僚菁英團隊所主導。但在一九八零年代日本的經濟發展政策逐漸不再居於首

要角色以後，代表一般選民的日本國會議員在世襲與資深制的長期培養下，

專業程度提高，目前在政策制訂上已成為官僚菁英團隊的伙伴。易言之，當

經濟發展政策的重要性高於其他政策的重要性時，「經濟發展政策」會如Stone

所言，吸收其他的政策議題而成為「治理聯盟」核心形成的基礎，其他基於

公共選擇理論的非經濟發展政策之政策模式會遭到極大的壓抑而無法顯現出

其特質。不過，日本的經濟發展也與台灣類似，在長期穩定成長與公平分配

等方面也都達到相當成功。不過，與台灣比較起來，在日本，當經濟發展政

策相當成功而不再被選民視為是最重要議題後，「治理聯盟」的吸收能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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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衰退，而其他非經濟發展性的政策就會呈現出前述公共選擇理論所談到的

政策模式。
45  

再 以 統 一 前 的 西 德 為 例 ， 西 德 的 經 濟 發 展 也 是 以 密 集 的 方 式 來 動 員 資

源，強調大規模、系統性、附加價值高的產業科技與經濟發展政策。與戰後

日本類似，戰後西德的政治在美軍的改造下成為多元民主的形式，前述大規

模、高冒險性的科技與經濟發展政策乃責成民間大型企業來完成，而政府則透過

三方（官僚、企業與勞工菁英）統合協調，扮演為經濟發展政策訂調，提供獎勵

誘導與懲處機制，吸收產業發展時所可能遭遇到的負面風險（downside-risks）以

                                                        
45. 根據Daniel I. Okimoto等學者的研究（Okimoto, 1989: 193-205; Richardson and Flanagan, 1984: 

294-303），日本的政策模式按照政策行動者之行為與互動特質可分三大類：  

 （一）顧客式選民（clientelistic voters）政策：國會議員利用職權與立法參與為選區謀求直接

的補助（如農產品價格補貼）、公共工程合約，或者幫選區中傳統型勞力密集的小企業（以

農業與服務業為主）謀求有利的政策立法（如為醫生的收入減稅）。這類政策利益的追求者

包括地方性的農漁業、小企業（包括營建、運輸、診所醫生、零售、電力）、地方性老年人

團體、地方郵局等。他們對行政官僚與國會議員都有特定的政策訴求等。而得到這些利益的

選民則以選票、政治獻金或兩者同時回報選區的國會議員。第一種類型的政策機關包括農漁

事業、營建、中小企業、郵政以及社會福利等政策的相關主管單位。在這類政策中，國會議

員與利益團體以及主管機關的官員間維持特定、長期而緊密的共生關係，也因此比較容易出

現貪污腐化、資源運用沒效率等狀況。這類的政策最政治化，國會、行政機關以及利益團體

間的關係最為密切。  

  （二）經濟發展政策：在這類政策中，選民並不會向行政官僚或國會議員提出特定的政策訴求，

他們所關切的是國會與行政機關能夠維護基本上對他們有利的政策大環境。這類的選民多屬

大企業、財務金融機構等。這類的選民多會向國會議員提供大額度的政治獻金。這類政策的

主管機關包括通產省、大藏省以及其他主管經濟或產業政策等機關。這類政策的行政主管機

關在政策上比其他政策的行政機關具有高度的自主性，不太會受到政黨以及利益團體的影

響。雖說這類的政策乃是透過財經或產業政策主管單位與相關產業或經濟部門密集溝通協商

且對政策的一般方向得到合意之後才繼續制訂為更具體的實際政策，但由於利益團體數目極

多，財經主管官僚的自主性相對很高，利益團體以及政黨在一般政策方向合意確定後，就不

會再繼續影響政策制訂過程。  
  （三）都市中產階級所偏好之管制政策：這類政策的選民大部分是都會區的白領階級、家庭主婦、

年輕人以及自雇者。這類的選民相當分散而比較缺乏組織，在投票時所關切的主要是一些廣泛性的

議題（如環保、社會福利以及整體經濟的體質等）。這類選民所關心議題的主管機關沒有一定的對

象，因此，在這類的政策中，利益團體、行政機關以及國會等的關係也最不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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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業結構調整時的部分成本。因此，西德的民主治理聯盟乃由高度科層化

的企業商會與勞工團體，透過官僚菁英居間仲介、協調而形成。不但如此，

西德菁英企業的組織管理也與菁英勞工結合，透過產業民主，形成具有西德

特色的社會市場經濟（a social market economy）。因此，在許多學者眼中，

西德的民主治理由政策參與階段開始到執行，相對與戰後亞特蘭大、日本或

台 灣 比 較 ， 較 重 視 公 平 、 正 義 與 社 會 福 利 ， 也 具 有 較 高 的 責 成 性

（accountability）。
46 因此，西德的個案顯示，有關治理有效性與公平性間

的兩難問題並不像Stone想的那麼單純，恐怕還有待體制政治的類型有效建立

之後，方有可能再做更進一步的分析。   

tentative  

總結前述有關亞特蘭大戰後體制政治、美國都市政府的其他體制政治類

型、與有關日、德、台灣等國家體制政治類型的討論，本文初步發現體制政

治形成與經濟發展政策的冒險程度可能有極為密切關係。因此，體制政治若

要進一步發展不同的類型比較分析（comparative study of typologies），也許

一 個 必 須 嚴 肅 面 對 的 問 題 是 不 同 體 制 政 治 在 經 濟 發 展 政 策 上 冒 險 程 度 的 差

異。  

                                                        
46. 參見（Allen, 2005: 8; Bathelt and Gertler,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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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國家層次的體制政治類型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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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具體的就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家層次的體制政治而言，本文目前的暫行

理論是：一個國家的體制最主要取決於其經濟發展是否由民間企業負責系統

性高且風險大的大規模產業以及主要產業數量的多寡（見表一）。如前所述，

若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以多元且系統性高的大規模民間產業為主要特色，則

專業主義會極為發達，加上，由於經濟發展風險可以透過市場機制自動高度

分散的結果，其政經體制會以多元民主與多元專業管制相對應，國會相對於

文官體系會顯得比較強勢，政黨僅在重分配政策上有比較高的影響力（見表

一類型一）。若一個國家在採取較為激進的經濟發展政策下，透過國家局部

承擔失敗風險，並以較為集中的資金動員方式來發展少數但系統性高且規模

大的民營產業（如戰後德國、戰後日本、與戰後法國），則為了管理大規模

集中的風險，其政治體制會發展出以政、商、官僚共識為基礎的治理聯盟（在

戰後德國也包含工會）。這樣的治理聯盟也會伴隨密集資金與資源的動員而

創設較具自主性與專業性的行政體系。相對的，議會、政黨的角色也最為弱

勢（見表一類型二）。若一個國家採取比較漸進的經濟發展方式，並以較為

集中的資金動員方式來發展多元但小規模且較不具系統性的民間產業（見上

表一類型三），則短期、零星、割裂的產業科技與基礎建設經常必須面臨先

進國家產業科技的演進與經濟基礎建設系統性不足的缺陷，因而導致該政治

體制充斥零細、較為短期投機的政商私人人脈（但仍無法按市場的方式來分

散風險並管理之）。在所發展的知識多屬應付短期、零星問題的情況下，官

僚體系的專業自主程度不但比較低（相對表一類型一與類型二），也比較容

易遭到國會、政黨與其他政治力量的穿透，如戰後台灣，特別是解嚴之後。
47 

最後，若一個國家是以高度集體（如高度社會主義或國有化）的方式來推動

經濟發展，則因須透過政治力大幅排除市場的自然作用，政黨的力量在四種

政經體制類型當中對政策的影響力最高。不過，要維繫一個純然公平、公正

                                                        
47. 除非像前述台灣在解嚴前的黨國威權時期，政治強人可以透過胡蘿蔔與鞭子充分且直接掌控所有的

人脈派系，相對有效隔離政黨對官僚的過度介入，否則政黨的力量是可以穿透、甚至凌駕官僚體系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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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體機制並不容易，政黨、國會、官僚與利益團體之間的角色扮演往往要

視該國是否能建立一個自主性高的官僚體系而定。若官僚的自主性夠，集體

性政策在自主官僚的規劃與執行下得以公正施行，則政黨與國會在政策決策

的角色會稍微弱化，官僚在政策規劃會得到相當的授權，如英國（表一類型

四）。
48 但若官僚自主性不夠，則還是會呈現出官僚與各社會群體所結合成

的派系現象。  

再就地方層級來看，以自主性較高的地方政府而言，在規模較大、資源

較多的城市，若經濟發展政策注重密集的資源動員以投資整合性高且風險大

的計畫，並且大幅依賴民間企業的參與，則這樣的地方政府容易由政商或政

商與官僚等所組成的治理聯盟所主導，而其決策乃是以共識為基礎。由於對

                                                        
48. 不過，戰後英國的政經體制，性質極為特殊。由於在過去日不落帝國時期建立了龐大的國際政

經勢力，即便在二次大戰之後，英國國力大幅衰退，為數數百家的英國跨國企業與金融業還是相

當強大，而且以全球的佈局來投資、生產、貿易，並習慣在自由市場的基礎上，透過高度市場化、

多角化的方式來分散風險，崇尚市場經濟與自由競爭（Lisle-Williams, 1986: 256）。然而，英國

也是一個勞工勢力極為強大的國家，兩大政黨中的工黨就是工人階級利益的代表。在工黨與工會

的強大壓力下，英國戰後政經體制的另一項特色乃在採行前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透過針

對英國國內大型傳統產業採行高度的國有化政策與凱恩斯主義福利政策來保障充分就業與相當高

的薪資與社會福利水準（Lisle-Williams, 1986: 256）。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中央政府兩黨的政經

菁英並不看重針對英國國內傳統大中小型產業的經濟發展政策。嚴格而言，英國戰後整體的政經

體制只能算是社會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混合體。一方面跨國企業與金融服務業似乎為多元自由

的大型產業，但另一方面，英國戰後政經體制的自由程度並不像美國那麼高。主要原因是，英國

戰後自由經濟部門乃是建立在英國政府一貫採行強勢英鎊的政策基礎上而得以順利發展的。這樣

的政策模式，既使在一九七二年英國政府放棄金本位並讓英鎊開始採浮動匯率後還是繼續維持。

為了在變動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維持高價位英鎊，歷來英國政府必須頻繁透過財政政策與貨幣政

策，解決為維持強勢英鎊以及維持國營企業部門就業保障與薪資水準的政策所衍生的各種問題，

諸如經常帳赤字、通貨膨脹、高失業率等。因此，戰後英國政經體制自由資本主義的部份可劃歸

第一類型，但其自由程度不若美國高，不屬多元管制，而屬於凱恩斯福利國家型管制。至於大規

模國營企業的部分則屬於第四類型。不過，就戰後英國而言，透過國家公共政策以集體方式為大

型國營傳統企業提供高度保護與充分就業部分，到了一九七六年賈拉漢（Callaghan）工黨政府因

總體經濟危機向 IMF求援時，已在 IMF的救援條件下（採行劇烈的開源節流計畫）大幅棄守，特別

是 到 了 柴 契 爾 推 出 企 業 型 政 府 之 後 ， 其 政 經 體 制 呈 現 比 較 偏 向 第 一 類 型 調 整 的 傾 向

（Lisle-Williams, 1986: 234-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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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性專業人才的需要高，官僚的專業性與自主性相對較高，政黨與議會對

政策的影響力也相對較低。戰後亞特蘭大、一九九零年代後期之底特律皆屬

此類型（見表二類型一）。
49 另外，若經濟發展政策採零星、割裂的方式，

則地方治理有可能發展出兩種基本模式。其一，該地方政府的政治會由政商

私人間的零星式人脈所主導。此種模式與前述國家層次的機會人脈型體制政

治類似，由於缺乏系統、整合而且長期可以積累的問題解決方式，各種不同

的政商人脈在面臨各自的局部性問題時，只好「兵來將擋、水來土掩」，拿

出看家本領各憑人脈關係來冒險解決問題。在此背景下，行政官僚的自主性

也會被派系所穿透，政黨與議會的角色也會顯得比較強勢。一八七零年代開

始 在 美 國 東 北 大 城 出 現 的 政 黨 派 系 機 器 、 一 九 八 零 年 代 與 九 零 年 代 初 期

Coleman Young執政時的底特律皆屬此類型。
50 不過，在地方經濟發展未標

定大規模系統性建設的類型中，若社群團體無法忍受其利益長期受政黨派系

所獨佔與忽視，且能克服集體行動的困境，則也有可能形成以社會運動為基

礎而強調社區與社會服務的體制，較強調社會福利、教育訓練、基層社區發

展、環保以及中小企業發展等以公平、重分配為主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

由於階級與意識型態的對立會比較嚴重，因此，政黨與議會的角色會比前二

者更強勢。Maynard Jackson時期亞特蘭大的草根社會運動聯盟以及在一九九

零年代開始在許多美國大城貧民區由草根民眾、在地社區組織所發起的在地

社區發展運動（community-based movement）（表二類型二）屬可歸入此類

型。
51 若地方的資源少、規模小，而上級政府又沒有什麼挹注，則在經濟政

                                                        
49. 這種情況也對應於Digaetano and Lawless 所稱的統合型結構（corporatist structure, 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48-549）。有關一九九四年後底特律治理聯盟的形成，參見（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48, 562-563, 570-571）。前述在中央政府大量分權給地方政府後，由倫敦市分解出來的Croydon Borough

也可劃歸此類型，見前文註 17。 

50. 有關美國地方派系的形成與發展，見（Shefter, 1994: 72, 75, 162; Teaford, 1984: 175; Judd and 

Swanstrom , 1998: 81）。有關Coleman Young時期底特律的人脈政治，參見（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59, 570）。 

51. 人脈派系類型就是Digaetano and Lawless 所稱的侍從型結構（clientelistic structure），但工會與其他

社會草根組織所成立之社區與社會服務提供聯盟則與Digaetano and Lawless的多元結構對應（plura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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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只能依賴社區菁英共識決定，相對於行政部門與政黨而言，議會的角色

比較重要。美國歷來小城鎮的社區菁英共識決策體制就屬此類型（見表二類

型三。Judd and Swanstrom , 1998: 90; Kweit and Kweit, 1999: 23-28）。以第

四類型而言，若一個地方資源稀少，則其地方政府不太可能有足夠的資源從

事大規模、資源密集的經濟發展計畫，因此，該類型不適用。  

最後，上述表二僅考慮到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高度自主的情形，但這

情況雖適合於美國這種高度地方分權的國家，若要分析英國或台灣等高度中

央集權國家的地方政府治理狀況，尚須考慮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依賴上級

政府的程度對地方政府的體制政治會造成何種影響。由於對國家依賴度較高

的地方政府，其政策之經費亦有極大部分來自中央，所以受到國家層級政治

特性的影響也比較大。然實際影響究竟如何，則端視國家層級的政治是政黨、

政商或官僚政治（見表一）而定。若國家層級的體制政治是以政黨與官僚政

治為基本特色（類型四），如英國，則此類型體制比較不會出現政商聯盟，

就算有，在地方公共政策上的影響力也比較小（Mossberger and Stoker, 2001: 

819-820）。地方政治一般也會呈現出較高的政黨特性（見表三）。更進一步

就表三類型一的地方政府而言，此類型的都會政府規模大、資源多，加上又

高度倚重私人企業從事系統性高且大規模之都市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計畫，

因此，地方政治、官僚與企業菁英也會形成與戰後亞特蘭大相似的政商治理

聯盟。但由於經濟發展政策受到國家層級政黨政治的影響頗大，因此，地方

政治由政黨所主導的力道仍然很強。不過，與表二類型一類似，這種地方政

府的政商治理聯盟往往也可以打破政黨對立的傳統，即便在本地政黨輪替或

中央政府的政策變動後也仍能維持相當穩定的治理體制。由於官僚本身須為

相對較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冒險，本身的凝聚力也相當高，即使政黨輪替也不

                                                                                                                                                 
structure, 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48）。有關一九九零年代美國大城貧民區的在地社區發展運動，

參見（Tulloss, 1995）。不過，就此一治理類型而言，由於目前文獻尚未對政黨與議會在此種治理類型之

發展過程所扮演的角色有所著墨，因此，前文有關此體制政治類型中政黨、議會之角色與行為特質僅屬

預測。當然，這應該是可以進一步再經文獻資料檢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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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發生官僚人事上的大搬風。因此，官僚相對於民間與企業而言，其自主性

也相當高，除接受執政團隊的領導外，官僚體系相對於議會乃處於較為強勢

的地位。根據Digaetano and Lawless（1999）的研究，在國家與地方財政、財

務金融與競爭力等面臨多重危機而大幅放權並解除管制之下，一九八零年以

來英國的伯明罕（Birmingham）以及一九八零年代中期之後英國的雪飛爾德

（Sheffield）都力圖透過經濟發展來轉型，也都可以算是這種類型的體制政

治。
52

就表三類型二、三的地方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方面的經費多半還是依賴

上級政府，其基礎建設與經濟發展政策多屬割裂、漸進的方式。在此情況下，

與表二之類型二相似，地方政府的體制政治會受到中央政黨與文官生態極大

的影響。其一，若中央政府層級是強調漸進、割裂性的經濟發展政策（如戰

後台灣，見表一類型三），則地方政府層級仍會由民間企業參與部分經濟發

展政策。但因與戰後亞特蘭大以密集的方式動員資金類似，為了確保其投資

計畫的穩定生存與長期發展，這類的企業菁英還是與政治人物、官僚發展出

長期但較為零星、割裂、自私性的人脈關係。政商人脈一樣會穿透行政官僚，

政黨與議會的角色也相對比行政官僚強勢。不過，比起表二類型二而言，在

表三類型二、三中政黨的影響力會比較大些，此類型的例子有戰後台灣各縣

市。
53 其二，若中央政治體制比較在意社會服務（表一類型四），則地方政

                                                        
52. 有關伯明罕與雪菲爾德個別的情況，請分別參見（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54-559）與（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63-569）。有關這兩個城市的治理聯盟既使在經歷政黨輪替與中央政府的政策變動後

仍維持相當穩定的體制部分，參見（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70-571）。不過，Digaetano and Lawless

也指出，伯明罕的治理聯盟是以吸收部分社會改革議題並擴大政商治理聯盟的方式來維持其穩定性。雪

飛爾德則以將經濟發展政策決策權更為集中，但諮詢參與權更為擴大的方式來因應上述的衝擊。 

53. 既使在解嚴之後，台灣藍、綠兩陣營基本上皆屬保守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並未在經濟發展政策上

有很顯著的左右路線差異。嚴格來說，台北市的體制類型可說是介於第一與第二類型之間。相對於台灣

其他地方政府，由於歷來執政黨的政策偏愛導致其先天資源分配上的高度優勢，不但豐厚的上級政府補

助與市政府的自有財源可以供應各種相對較大型的基礎建設，工商、行政、學術文化等百業高度發達，

就台灣各城市而言，行政機關與工商企業總部的專業中產階級佔人口比重也最高。加上，由於都市或地

方政府對公共基礎設施近乎完全負責，不太有機會透過工程建設外包、共同投資、特權機會等來形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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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體制政治也會成為由政黨主導的社會集體行動體制，強調住宅、社會服

務、勞工教育與訓練等以公平、重分配為主的公共政策。在英國，只要是以

社區服務、教育與勞工訓練等為主要政策的地方政府，不論是八零年代以前

的舊體制或柴契爾在八零年代以後帶動的體制改革，因為不涉及大規模、系

統且長期性的經濟發展冒險，其體制多半是由官僚主導（環境較為穩定時的

舊體制）或政黨與官僚共同主導（新保守或新工黨的體制改革）的體制政治，

如一九八零年之前的英國雪飛爾德（Sheffield）與伯明罕。
54 不過，由於其經

濟發展野心較小，因此，體制建構上也顯出在階級上有比較高的排斥性。
55

根 據 上 述 初 步 的 討 論 ， 國 家 或 地 方 政 府 的 經 濟 發 展 政 策 在 資 源 運 用 方

面，究竟是否強調由民間來發展大規模、系統性科技或小規模零星分散式的

科技，此問題對體制政治的形成具有極關鍵的作用。越強調由民間來發展大

規模、系統性科技與產業的政經體制會越重視由廣泛的政治、企業、甚至勞

工菁英（如西德、日本、戰後亞特蘭大與某些英國地方政府）等所組成的治

理聯盟。這樣的治理聯盟也比較容易打破政黨的對抗，比較容易塑造能力強、

自主性高的官僚體系（相對於政黨與立法機構），並呈現比較開放、進步、

比較重視公共利益的體制政治。各種公共政策類型的決策與互動模式都會受

到治理聯盟的高度主導政治。然而，科技與體制類型間並不是簡單直線型的

因果關係。就一個極端來說，若一個政經體制能成功元發展多元、大規模且

                                                                                                                                                 
脈關係，市場經濟相對發達。因此，在市議會層級，基本上呈現政黨政治的局面。但在更基層，市議員

或立法委員的選舉，還是有樁腳、選舉人脈的存在，這樣的人脈網絡還未大到足以成為主導台北市政局

的主要力量。 

54. 在一九八零年代之前類似像此二城市的英國地方政府，外部環境相當穩定，加上工黨長期執

政，基本上乃由政黨與官僚所主導的傳統體制，對應於Digaetano and Lawless所稱的管理型結構

（managerial stucture, 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70）。伯明罕與雪飛爾德在前述期間，並沒

有出現地方派系（Digaetano and Lawless, 1999: 572）。  

55. 有關英國保守黨在Wandsworth Borough（也是由原來倫敦市分解出來）所採行的新保守主義改革體

制，參見（Dowding et al, 1999: 523-525, 540）；有關英國工黨在另一Islington Borough所採行的新中間路

線改革體制，參見（Dowding et al, 1999: 525-528, 540）。前者對勞工團體相當排斥，後者則較排斥企業

菁英團體。但二者都是由政治菁英（黨籍民代）所主導，加上專業官僚配合的政經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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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的科技與產業（如美國），則重大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龐大風險可以透

過高度分散、多角化且相當先進的市場來分散（特別是資本市場），如此一

來，前述由政、企菁英所組成的治理聯盟將不復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度尊

重市場機能的多元管制體制，政黨、立法機構、官僚之間則各擅勝場。公共

政策模式要看個別政策的生態（團體、小團體的對抗）而定。反之，若經濟

與科技發展僅強調小規模、零星式的科技，則這樣的治理聯盟有可能成為會

比較封閉、保守、比較傾向於將公共資源私有化的人脈派系，政黨對抗的影

響也較大（戰前亞特蘭大、台灣各縣市，各類型的公共政策皆受派系所主導），

但也有可能會成為階級屬性較明顯的政黨政治局面（如英國改革前的雪飛爾

德與伯明罕，但經濟發展政策較受忽略，社會福利政策較受重視）。不過，

就地方體制政治而言，尚有另一個不可忽略的重要因素，亦即國家層級的體

制類型是否強調中央集權。像美國這種高度地方自主的國家，地方政府的體

制政治發展基本上仍視地方政、企等菁英是否強調由民間來發展大規模、系

統性的經濟發展政策而定。若像台灣或英國這樣高度中央集權的國家，則除

了地方經濟發展是否倚重民間企業從事大規模、系統性科技此一因素外，地

方政府的體制類型也受到中央政府的政治體制類型極大的影響。總之，上述

僅是有關體制類型的初步討論，在系統性、一般性上還有極大的改善與檢證

空間，但主要的企表在以一個初步的類型（見表一、二與三）來說明發展此

種體制類型比較分析對政治學進一步整合發展的可能性與重要性。當然在後

繼的研究中應當可以發掘更多其他不同的問題面向作為體制政治形成分析的

基礎，不過，以本文的分析而言，筆者認為前述兩面向二面向應是極為關鍵

而不可忽略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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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長期以來在解釋某個國家（或地區）的特殊現象時，多半將該

國（或地區）的文化、制度、政治體制等視為已知（given）或固定的（fixed），

頂多是從事不同國家間同類政經或社會制度的靜態比較（如 Kilburn, 2004; 

Dowding, 2001; 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Johnson, 1987），很少像 Stone 這

樣以相當深入、動態且長期的方式研究一個城市在政治、經濟與社會制度上

的形成與轉變。這樣的研究，迫使學者必須面對一個無法避免的問題：「在

政治體制的形成與轉變背後，是否有一般性的因素存在？」  

雖然，不少研究都市體制的學者們繼Stone之後開始搜尋、建構都市體制

類型（ typology of urban regimes），並企圖追問形成這些不同類型背後的原

因。其理想，當然是要建立更有解釋力的都市體制理論。可惜，到目前為止，

尚未有令人滿意的成果。即便如此，根據本文在上一節所陳述的初步類型理

論，體制政治研究還是為政治學暗示了跨越國界、歷史時期去思索不同體制

類型如何形成的可能，並促使學者開始追問對政治學來說應該是極為核心的

一連串問題，那就是在不同國家、不同歷史階段中，不同形式的治理聯盟（或

體制政治）是如何形成的問題。這樣的問題，可以更具體化如下：例如，不

論在國家或地方層級，是否可以找到有關各種不同類型的代表性體制（ ideal 

type）？若可以，則與各類代表性體制相對應之治理能力又如何？又，在每

一類型代表性體制當中，政黨、階級、行政（包含官僚體制）、立法、利益

及社群團體等的角色、行為特質與相互間的互動關係？何以如此？這些問題

若可以初步答覆，則是否有可能進一步找出這些不同的政治體制與其所追求

的價值（不論國家或城市）是如何形成與維持等問題的答案？又有哪些因素

造成他們的變遷？上述的變遷機制為何？如何影響該體制處理價值與規範性

方 面 的 問 題 ？ 如 何 形 塑 體 制 政 治 的 政 策 風 格 與 目 標 （ Pierre, 2005: 450; 

Dowding, 2001: 15; Dowding et al., 1999: 517; Stone, 2001: 21-24）？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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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值得再深入追問的問題。如果政治學界能夠在這些議題的研究上有所突

破，則政治學應有可能再進一步整合發展，並擺脫長期以來在方法論上一直

依賴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困境。
56 由Clarence N. Stone對體制政治的研究來看，

民主治理理論下一步擴大發展的可能性固然相當令人期待，但本文所提出的

初步方向是否可以適用，需要作何修正，會否一下子就出現嚴重的瓶頸等諸

問題，恐怕還是有待更多的後繼研究方能得到明確的答案。  

Stone對戰後亞特蘭大民主治理模式變遷之研究，誠然為當前的理性政治

研究提出了許多的質疑與進一步補充、擴充的線索，但Stone以及大多數後繼

的學者並未針對這些問題與線索提出較為具體的回答。本文接續Stone的工

作，由體制政治（regime politics）的角度切入，針對上述問題、線索提出一

些可供進一步思考的方向，甚至主張也實際嘗試將都市體制政治的分析途徑

應用在國家層級。這並不意味著作者否認理性抉擇的重要性，反而是要更充

分、更豐富的補足政治學應有的、被忽略的內涵。如果本文前一段所提到的

初步方向可以進一步確認、發展的話，則不無突破比較政治理論長期以來停

滯於地域性區塊而無法融通的現象（Wiarda, 2002: 1-6）。
57 截至目前為止，

社會科學在討論不同的文化價值、制度或社會網絡結構如何形成時，一般還

都停留在一種相當普遍而傳統的說法，亦即宣稱此乃該國（地區）歷史、社

會 、 經 濟 、 政 治 等 因 素 交 互 影 響 的 結 果 （ Fligstein and Feeland, 1995: 22; 

Hamilton and Biggart, 1988; Kang, 1995: 566; Biggart, 1991: 201; Oberschall 

and Leifer, 1986: 248）。直覺上，在歷史的長河中，若貫穿各不同歷史階段

                                                        
56. 許多學者逐漸認為，在體制政治形成的過程中，政治、社會、經濟等因素是溶為一體而無法分開的

（Pierre, 2005: 449-450; Anttiroiko and Kainulainen, 1998）。本文作者卻認為，若根據Stone的個案陳述，

以William B. Hartsfield等政治領袖在地方發展遠見、穿針引線、溝通協商上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而言，

政治應該是戰後亞特蘭大治理聯盟之所以能夠成立的基礎。易言之，在治理聯盟成立的過程中，政治的

想像與可行性是優先必要條件，之後，在各項的重要政策推行中，政治方與經濟、社會等因素結合在一

起，並在長期的演練後，形成穩定的體制。 

57. 理性抉擇途徑雖然可以透過相當精確的數理邏輯分析「比較均衡分析」，但就筆者所知，Wiada所聲

稱的地域性區塊現象，到目前為止，尚未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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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社會、經濟、政治等因素多呈現各自但又複雜交錯的影響，要釐清何

者影響何者並不容易。這樣做當然沒什麼錯，甚至可以說是人類認知過程的

必經階段。但本文作者認為若社會科學長期停留在這樣的階段，對建構更有

效、更好的社會科學理論來說，並不是可喜的現象。Stone針對亞特蘭大的個

案分析給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在亞特蘭大治理聯盟的形成與變遷過程乃以

體制政治的建構為開端、為核心，但也同時帶動經濟、社會等結構的重塑。

易言之，在體制大幅重構的時候，政治、經濟、社會等要素往往是熔於一爐，

無法分離，但政治、權力的競合操作往往是體制建構最核心的部分。基於此

一邏輯，若將各國長期的歷史劃分成不同的階段，並單就每個階段來看，則

上述戰後亞特蘭大、日本、西德、台灣等個案背後似乎共同透露出一個政治

體制發展上的規律，亦即不論當時社會、經濟的各種新生條件如何，都必須

透過體制政治的詮釋、運作、篩選與轉化方得開展。若政治學可透過上述有

關體制政治形成與變遷等主要問題之研究而建立起一套系統性知識的話，則

政治學本身的核心知識（core knowledge）也許有逐漸建立的可能。果若如此，

這將是從事體制政治研究的學者一個極可嚮往但又相當艱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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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seminal work, Regime Politics: Governing Atlanta, 1946-1988, 

published in 1989, Clarence N. Stone offers an in-depth and interesting overview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es through which Atlanta reconstructed her 

governing institutions from ones that were based on ward and machine politics, as 

well as seriously tainted by racial discrimination, to ones based on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Stone’s work offers a finder scope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aspect of how a case of modern democratic governance was 

built. This process center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shaping new political 

preferences, developing new visions that participants can and are willing to 

commit to, large-scale risk taking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complex 

negotiations and bargaining, and most critically, the formation and sustenance of 

democratic governing coalitions. Yet there has been no dialogue so far between 

what Stone’s case may imply for political theory building and the mainstream 

rationalist approach to political scienc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of 

that dialogue and see whether there are possible further insights that can be made 

from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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